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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月 18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首次報告  

 
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檢討   

 
 
目的  
 
1..  本文件旨在匯報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就立法會議員履行職務所需的
人手資源及辦事處支援所進行的研究。本文件亦尋求內務委員

會通過小組委員會的下述建議：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
委員會 ")提交一套建議方案，以提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
使議員能僱用及挽留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獲得所需的研究支

援，以及獲得所需的傢具及設備以支援其辦事處的工作。  
 
 
小組委員會  
 
2.  第四屆立法會開始時，內務委員會同意成立小組委員

會，繼續進行在第三屆立法會任期內成立的小組委員會的工

作。小組委員會於 2008年 10月17日成立，由 9名委員組成；委員
名單載於附錄 I。  
 
 
檢討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3.  小組委員會的其中一項主要工作，是與獨立委員會跟進

有關提高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的事宜。在小組委

員會檢討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過程中，為評估議員履行其立法

會職能與職務所需的資源水平，小組委員會要求秘書處進行一

系列調查，藉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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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設立地區辦事處以協助議員履行其立法會職能與職
務的需要，以及設立中央辦事處和地區辦事處所需
的資源；  

 
(b) 僱用及挽留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以支援立法會議
員的工作所需的資源；及  

 
(c) 僱用職員或委聘顧問進行公共及社會政策研究，以
協助議員履行其立法會職能與職務所需的資源。  

 
4.  秘書處完成各項調查後，小組委員會曾舉行 3次會議，
討論調查結果及秘書處提出的建議。小組委員會亦接獲代表團
體的意見，並曾邀請代表團體出席小組委員會其中一次會議，
向小組委員會申述意見。曾向小組委員會申述意見的代表團體
名單載於附錄 II。代表團體的意見摘要載於附錄 III。  
 
5.  經考慮調查結果及代表團體表達的意見後，小組委員會
再進行研究，並擬備了一套建議方案，以徵詢議員及其助理的
意見。秘書長於 2011年 2月 14日為全體議員及其助理舉行了簡介
會。各項建議獲得議員及其助理的強烈支持，而他們亦提出了
若干建議，以改善上述方案。經小組委員會進一步微調的各項
建議，詳載於擬提交獨立委員會的意見書內 (載於附錄 IV)。  
 
 
建議方案  
 
人手需求及所需資源  
 
6.  根據秘書處就人手需求進行調查的結果，小組委員會再
次確認，議員沒有足夠資源，以招聘足夠職員，或向職員支付
與具備相同資歷並執行類似工作的公務員相若的薪酬。調查亦
顯示，挽留職員是常見的問題。議員的職員服務年資的中位數
為少於 3年，全職職員的流失率更高達 34%。大部分在招聘和挽
留合適職員方面有困難的議員認為，事業前途欠佳、薪酬過低、
工作不定時／工時過長及附帶福利不足，均是導致出現招聘和
挽留職員問題的主要原因。  
 
7.  調查結果顯示，立法會議員平均聘請 6.3名全職職員及
1名兼職職員，負責履行所有各項職務 (50%執行立法會核心職
務， 50%執行立法會非核心職務 )。為方便計算起見，小組委員
會以每名議員平均僱用 7名全職職員營運 1間中央辦事處及 2間
地區辦事處為基礎，以釐定這 7個職位的職級，並據此計算應納
入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內用於聘請這 7名職員的撥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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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考慮到立法會核心職務的性質，小組委員會認為最少
1名議員助理的職級應相等於 1名一級行政主任，負責統籌為議
員提供的核心支援服務。該名議員助理應由 2名職員協助，而該
2名職員基本上屬助理文書主任職級，負責提供秘書及文書支援
服務。這個人手編制與政府當局 1993年的問卷調查結果相符，
當時以 1名一級行政主任、1名私人秘書及 1名文員 (後兩者相當於
現時的助理文書主任職級 )的中點薪金為基礎，計算應納入工作
開支償還款額內的撥款額。  
 
9.  至於 2間地區辦事處的人手編制，小組委員會察悉，地
區辦事處人員需要協助議員處理市民投訴、進行實地視察、舉

辦各類活動、擬備報告、草擬新聞稿等，而且他們的工時甚長。

小組委員會認為，每間地區辦事處應有 2名職員，其中最少 1名
職員應具備大學學位學歷。小組委員會認為，將每間地區辦事

處 2名職員的職級，分別定於二級行政主任及助理文書主任職
級，屬恰當的做法。  
 
10.  按上文所載總計，應納入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內的撥款額

應足以讓每名議員聘請 7名全職職員，包括 1名一級行政主任、
2名二級行政主任及 4名助理文書主任。由於一直以來 (自 1993年
至今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下稱 "辦事處償還款額 ")中的薪
酬部分佔辦事處償還款額約 70%，小組委員會因此認為，這部分
的撥款額應該作出相應調整。  
 
11.  為提供增薪額以激勵職員保持良好的工作表現，小組委

員會建議採用公務員相若職級的首 4個薪級點的平均數 (即涵蓋
立法會 4年任期 )，以計算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按上文
所 載 計 算 ， 辦 事 處 償 還 款 額 中 的 薪 酬 部 分 應 由 現 時 的

1,158,325元 (即 1,654,750元的 70%)調整至 1,582,188元，詳情如
下：  
 

每月撥款額：    
   
 一級行政主任 x1 41,503元   
 二級行政主任 x2 45,162元   
 助理文書主任 x4 45,184元  131,849元  
  x 12個月  

 
 薪酬部分的每年撥款額： 1,582,1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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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若要實施上述修訂，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每年須憑單據

證明的部分將須增加 25.6%，即由現時的每年 1,654,750元增加至
每年 2,078,613元。為令議員可保留部分撥款，用以支付其 4年任
期內隨後各年的職員增薪額，小組委員會建議議員每年應得的

辦事處償還款額撥款的盈餘款項可滾存至下一年度，直至整屆

立法會任期結束為止。由於議員申領辦事處償還款額時須提交

證明文件，其申請不但按其實際支付的開支數額處理，同時亦

受到市民大眾的監察，因此，已有足夠保障措施，確保議員妥

善及審慎運用公帑。  
 

13.  為確保服務得以持續，小組委員會建議向議員聘請的全

職職員提供約滿酬金，此做法與公務員隊伍的安排相若。假設

該 7名全職職員獲發放 10%至 15%的約滿酬金 (此做法與公務員
相若職級的安排相符 )，將會令有關款額每月再增加 17,519元 (即
每年 210,228元 )，使目前的辦事處償還款額增加 12.7%至每年
2,288,841元。由於這筆撥款旨在改善職員的薪酬待遇，小組委
員會建議，該筆專用於支付約滿酬金的款項應存放於立法會秘

書處，並由秘書處負責管理；在職員的僱傭合約屆滿時，秘書

處會按議員指示，直接向個別職員支付所有約滿酬金。  
 
14.  小組委員會認為，本文件所提述的公務員職位旨在提供

基準，以便計算辦事處償還款額內與議員的職員相關的撥款資

源。議員在釐定其認為適當的職員薪金水平時，可參考這些職

位的資料，如職務範圍及資歷和經驗要求等。  
 
15.  小組委員會認為，就現時聘請超過 7名全職職員的議員
而言，他們應有彈性，繼續聘用現有職員。然而，建議的額外

款項應用於激勵職員，令其職員可繼續提供有效的服務，協助

議員履行其立法會職能。  
 
16.  至於調整機制，小組委員會認為，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
薪酬部分 (佔辦事處償還款額的 70%)，應每年按公務員薪酬調整
幅度予以調整，因為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不能反映勞
工市場的薪金增長幅度。  
 
17.  至於服務滿 4年後的增薪額的撥款問題，為處理此方面
的關注意見，小組委員會建議，應在 2至 3年後進一步檢討辦事
處償還款額中的薪酬撥款，以評估現行建議方案對挽留優秀職
員的成效。倘有證據顯示，議員的職員的平均服務年資達 4年及
以上，屆時便會有充分理據，採用中點薪金 (而非首 4個薪級點的
平均數 )計算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小組委員會亦建
議，類似的檢討應 "每 4年進行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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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設的實報實銷研究津貼  
 
18.  就議員的研究需要進行的另一項研究顯示，議員普遍認

為，他們沒有充足的資源以聘請具備所需背景的職員進行公共

及社會政策研究。為讓議員能進行更專業的研究項目，應向議

員提供額外撥款，使他們能在有需要時聘請專家進行特別研究

項目。小組委員會從就議員的研究需要進行的調查中得悉，研

究工作所需的平均金額為 74,300元，而平均而言， 77%(即
57,200元 )支付給議員聘請的職員，餘下23%則支付給外聘顧問。
外聘顧問工作所需的額外研究費為 17,000元。小組委員會建議提
供一項為數每年 204,000元 (17,000元  x 12個月 )的新設的實報實
銷津貼，用以進行研究工作。這筆額外撥款應以獨立的基金形

式存放，並只可提取作研究之用，而以這筆撥款進行的所有研

究項目，均須在可行情況下及最遲於有關立法會任期完結前登

載於議員的網站，供公眾閱覽。  
 
19.  對於立法會議員現時不可利用辦事處償還款額僱用他

們所附屬的政黨進行顧問研究，小組委員會亦認為，鑒於香港

目前的政治及政制發展情況，上述限制已屬過時。小組委員會

建議撤銷這項限制。  
 
開設辦事處和採購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的津貼  
 
20.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的現行水平於 1993年制訂，以
1間中央辦事處及 1間地區辦事處連同 3名職員的人手編制為計
算基礎。在 1999年，每位議員在每屆立法會任期內均可申領資
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如採用以 7名職員營運 3間辦
事處作為標準職員人手編制，則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

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合計共 250,000元的款額，已不
再足夠應付議員的需要。  
 
21.  鑒 於 現 時 可 在 一 屆 立 法 會 任 期 內 申 請 發 還 為 數

150,000元的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 (就在上屆任期沒有申領
此款額的議員而言 )和為數 100,000元的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
支償還款額，一如議員對辦事處傢具及設備的需求調查所顯

示，為 1間中央辦事處和2間地區辦事處提供設備所需款項的不足
之數約為232,422元。  
 
22.  小組委員會建議把開設辦事處和採購資訊科技及通訊

設備的一次過撥款增加 232,500元，以及把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
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合併為單一津貼，以

增加彈性。合併津貼款額應為每屆任期 48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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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計劃 

 
23.  至於上述建議的實施時間，小組委員會建議由 2011年
10月 1日起實施該等建議，以便立法會議員可更妥善地履行相關
職能。  
 
 
跟進工作 

 
24.  小組委員會察悉，部分議員目前營運超過 3間辦事處及
僱用超過 7名職員，而這會對他們可向職員提供的薪金有影響。
小組委員會認為有需要進行研究，以確定應容許議員最多開設

多少間地區辦事處，以及每名議員應有的最適量辦事處數目。

小組委員會建議，這項研究應另行由獨立顧問在本屆任期結束

前進行。  
 
 
徵詢意見 

 
25.  謹請議員通過上文第 6至 24段所載的建議方案，以及同
意把附錄 IV所載的意見書送交獨立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  
總務部  
2011年 3月 15日  



 

附錄 I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劉慧卿議員 , JP 
 
委員  李卓人議員  
 
 張文光議員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黃定光議員 , BBS, JP 
 
 湯家驊議員 , SC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葉國謙議員 ,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合共： 9位委員 ) 
 
 
秘書  劉國昌先生  
 
 
 



附錄 II 
Appendix II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Members' Remuneration and 

Operating Expenses Reimbursement 
 

個人/團體給小組委員會的口頭申述意見/書面意見 

List of individuals/organizations that have made oral presentation/ 
written submissions to the Subcommittee 

 

口頭申述意見 Oral presentation 

議員工作人員協會 * Councillors' Workers Association * 

林立志先生  Mr LAM Lap-chi 

-- Miss Canny LUI 

-- Miss Lilian HO 

黃俊恆先生 * Mr Billy WONG * 

陳嘉偉先生  Mr CHAN Ka-wai 

陳小萍小姐  Miss Ivy CHAN 

陳羲文先生  Mr Steve CHAN 

蔡旭明先生  Mr CHOI Yuk-ming 

書面意見 Written submissions 

李永成先生  Mr LEE Wing-shing 

郭仲文  -- 

鄧徐中  --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秘書處  Secretariat of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李華明議員助理  Personal Assistant of  

Hon Fred LI Wah-ming 

李華明議員辦事處  Office of Hon Fred LI Wah-ming 

 
* 個人/團體亦有提交書面意見 

Individuals/organizations that have also given written submissions 



附錄 III 
 

代表團體／個別人士就  
與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有關事宜  

表達的意見摘要  
 
 
一般資源事宜 

 
議員資源不足  
 

 議員需要注意的公共政策事宜範圍相當廣泛。獨立議員

或屬細小政黨的議員尤其要面對資源不足的問題。  
 

 議員過去着眼於審議法例和檢討公共政策，但時至今

日，他們亦須為其選區／界別服務，例如處理投訴、建

立社區網絡等，以及面對不斷增加的公眾期望。  
 

 為了有效監察政府施政及滿足公眾的期望，議員實際上

極需要議員助理提供研究支援，以協助他們在商議該等

政策時提出切中問題核心的質詢。  
 

 由於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下稱 "辦事處償還款額 ")
中目前用於支付職員薪酬的部分並不足夠，以致若要增

加一名職員的薪酬而又不削減同一辦事處內其他職員

的薪酬，實際上並不可行。  
 

 議員以辦事處償還款額支付營運辦事處的開支後，只剩

下少量餘款支付職員開支。辦事處償還款額應大幅增

加，以滿足議員在執行工作方面的需要，以及吸引和挽

留具經驗的人才，在商議政策及社區工作方面提供支

援。  
 

 為了讓立法會有效履行其監察政府施政的職能，立法會

議員應有足夠資源，在勞工市場聘請資歷優良的人士。 
 

 在檢討過程中，應充分顧及議員辦事處的工作範圍因資

源匱乏導致的固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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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功能界別議員及地方選區議員作出的安排  
 

 應分開處理功能界別議員及地方選區議員，因為此兩類

議員的需要有所不同。  
 

 地方選區議員應獲准開設較多辦事處，為其所屬選區的

選民服務。辦事處償還款額的上限應有足夠的增幅以達

致此目標。  
 

 應採用地理位置或選民人口等客觀準則，作為決定議員

可開設的辦事處數目的基礎。  
 
 
議員的薪津總額  
 

 有建議把第五屆立法會每名議員的薪津總額 (包括酬金
及辦事處償還款額 )增至 2,000萬元。  

 
 
職員人手編制  
 

 有建議一名地方選區議員基本上需要開設 3個地區辦事
處，而每個地區辦事處的職員人手編制最少為 3名職
員，當中可以是兩名全職職員加一名兼職職員，或一名

全職職員加兩名兼職職員。  
 

 有建議議員的中央辦事處亦應有兩名職員，負責執行政

策研究或行政職務。  
 

 有部分意見認為，有關議員辦事處職員人手編制的建議

應包括具法律背景及在處理社區事務和個案及政策研

究等方面具經驗的職員。  
 

 有建議容許每名議員僱用 10名全職職員，以及維持議員
辦事處的上限不變，即一個中央辦事處加 4個地區辦事
處。  

 
 
提供研究資源  
 

 應在辦事處償還款額項下就研究開支提供撥款，以進行

與議員核心職務相關的研究。有建議申領研究開支的一

項條件，是議員必須發表其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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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薪酬事宜 

 
議員職員的職位比較  
 

 部分意見認為，以政府若干職級 (即一級行政主任、二
級行政主任及助理文書主任 )為依據的職員人手編制建
議並不恰當，因為該等職級並不能反映議員助理所執行

的廣泛職務。相反，鑒於議員助理的工作性質，在政府

的相若職級應為政務主任等職系，或須具備法律背景的

職系。  
 

 部分意見認為，應把議員助理的工作與立法會秘書處和

政府的相若工作比較，以訂定適當的薪酬基準。  
 

 部分意見認為，與行政主任比較，議員助理執行的職務

範圍更廣泛，工作量更為繁重，故薪酬應在 38,000元左
右。議員助理的薪酬現時極為偏低。  

 
 
設立薪級及職級制度  
 

 應就議員辦事處的不同職位設立薪級制，從而提供客觀

標準，讓議員可按薪級表聘請所需職員以支援其工作。 
 

 撥款機制應計算職員的服務年資。建議使用政府相若職

級的薪級中點或頂薪點，作為釐定用於議員職員薪酬所

需的資源。然而，亦有與會者對採用整筆撥款為撥款基

礎提出關注，因為這或會拖低職員的薪酬水平。  
 

 部分議員助理關注到，即使增加向議員提供的辦事處償

還款額，議員助理亦未必受惠，因為議員可能會利用辦

事處償還款額的增幅支付位置較佳而租金較高的辦事

處租金。因此，在釐定辦事處償還款額上限時，應把議

員的職員薪酬開支與議員辦事處的其他經常性開支分

開處理。   
 

 應以某種形式將議員助理的工作劃分為不同職級，讓新

入職者知悉其事業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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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調整薪級  
 

 在計算向議員提供的辦事處償還款額時，應加入議員助

理按年增薪額的因素。議員職員的薪酬按丙類消費物價

指數調整，每年的加薪幅度僅約 2%，以致議員辦事處
極難吸引或挽留具經驗的職員。取而代之，由於議員的

職員屬低收入組羣，應採用甲類及乙類消費物價指數計

算辦事處償還款額項下職員開支的調整幅度。  
 

 為了使議員能吸引及挽留能力和經驗俱備的人才，應參

考公務員制度設立機制，以釐定薪酬、晉升及年資。  
 
 
任滿酬金  
 

 支持有關發放任滿酬金以挽留職員的建議。  
 
 
遣散費  

 有建議認為應取消下述規定：以累算權益中可歸因於僱

主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向僱員作出的供款的部分的

款額抵銷終止僱用議員助理時須支付的遣散費。  
 

 然而，亦有意見認為，若把議員助理豁免於上述抵銷規

定的適用範圍之外，會令人質疑及批評何以議員助理可

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下獲得特殊待遇。  
 
 
其他事項 

 
政治人才  
 

 有意見認為，因應 2020年實施普選，擔任議員職員的工
作，是發展政治才能的理想途徑。然而，倘議員及其職

員缺乏資源，便會削弱他們服務社會的能力，也令香港

培養政治人才受到制肘。  



附錄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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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引言  
 
 
1.1 本文件概述內務委員會轄下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

支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就工作開支及開設

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進行檢討的結果；該檢討旨在評估償還款

額的現行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應付立法會議員設立及營運

本身的辦事處以履行其立法會職能與職務的需要。本文件亦載

列小組委員會所建議並經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通過的一套建議

方案，以供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

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考慮。  
 
 
背景  
 
1.2 內務委員會於 2008年 10月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關乎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水平的事宜。小組委員會

由 9名委員組成；委員名單載於附件 I。  
 
1.3 2008年 11月，小組委員會決定進行詳細研究，檢討立

法會議員履行其職能與職務所需的人手資源及辦事處支援，藉

以確定  ⎯⎯  
 

(a)  設立地區辦事處以協助立法會議員履行其立法會

職能與職務的需要，以及設立中央辦事處和地區

辦事處所需的資源；  
 
(b) 僱用及挽留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以支援立法會

議員的工作所需的資源；及  
 
(c)  僱用職員或委聘顧問進行公共及社會政策研究，

以協助立法會議員履行其立法會職能與職務所需

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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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進行檢討期間，小組委員會要求立法會秘書處向

立法會議員進行調查，以確定立法會議員及其職員現時所面對

的困難，並瞭解立法會議員有效履行職務所需的支援人手。  
 
1.5 在 2009年 1月至2010年 10月期間，立法會秘書處進行了

4項調查，並就以下範圍進行分析，供小組委員會商議：  
 

(a) 人手需求  
 

  立法會議員的職員所執行的各種職務性質；  
 

  執行各種職務所需的學歷及經驗；  
 

  執行各種職務所需的職員數目；  
 

  現時提供予職員的薪酬待遇；  
 

  職員數目與辦事處數目之間的關係；  
 

  立法會議員在招聘和挽留職員方面所遇到的主

要困難；及  
 

  個別立法會議員招聘及挽留一支優秀的職員團

隊，以協助他們履行立法會職能與職務所需的資

源。  



就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提交的意見書  

 

 
   

3

(b) 研究支援的需要  
 

  提供研究服務的現行安排及所涉及的資源；  
 

  對不同人士或機構所進行研究工作的速度和質

素的滿意程度；及  
 

  額外研究支援的需要及所需資源。  
 
 

(c) 設立中央辦事處及地區辦事處的需要  
 
  中央辦事處及地區辦事處的營運特點，例如人員

編制規模、開放時間、服務人數、辦公地方開支、

辦事處面積及地點等；及  
 

  設立中央辦事處及地區辦事處的需要。  
 
 

(d) 對辦事處傢具及設備的需求  
 

  營運辦事處必需的配置項目；及  
 

  開設辦事處和採購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所需的

資源。  
 
 
1.6 小組委員會對調查結果進行初步商議後提出了一套建

議方案，讓立法會議員得以僱用及挽留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

以支援其辦事處的工作；小組委員會邀請公眾人士就這套建議

提出意見，並徵詢立法會議員及其助理的意見。各項建議獲得

立法會議員及其助理的強烈支持。經考慮在諮詢會上提出的意

見後，小組委員會進一步微調各項建議，並在 2011年 3月 18日
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有關建議。該套建議方案現載列於本

文件，供獨立委員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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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1.7 主體報告共分 6章：  
 

第 1章：  引言：檢討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需要、檢討範

圍及如何進行檢討；  
 
第 2章：  有關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制度及其他一次性撥

款的背景資料；  
 
第 3章：  執行核心及其他職務以支援立法會議員工作

所需的支援人手及設立地區辦事處的需要；應

納入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內的薪酬

部分的計算方法；  
 
第 4章：  立法會議員的研究需要及外聘顧問進行公共

及社會政策研究所需的資源；  
 
第 5章：  立法會議員設立及營運中央辦事處和地區辦

事處所需的資源；  
 
第 6章：  建議摘要及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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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制度及其他撥款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制度  
 
2.1 在 1993年之前，立法局議員可憑經核實簽署的開支申

領表，申領一筆一般開支津貼；這項安排在 1993年之前一直行

之 已 久 ， 而 工 作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制 度 就 是 源 自 上 述 安 排 。

1993年，因應當時在立法局轄下的立法局議員檢討議員津貼事

宜小組的要求，政府當局就立法局議員的開支狀況進行一項問

卷調查、以抽樣方式前往一些立法局議員的辦事處進行訪問，

以及收集更多有關他們的辦事處及職員運作情況的資料。  
 
2.2 1993年 5月 7日，政府當局向財務委員會提交一套薪酬

安排，以供該委員會審批。有關建議包括調高每名立法局議員

獲發給的每月一般開支津貼至 73,000元。一般開支津貼包括兩

部分： 63,000元用以支付辦事處與職員開支；以及 10,000元用

以支付酬酢與交通開支。這項津貼會參考適當的恒生消費物價

指數的變動幅度而予以調整。至於辦事處與職員開支的部分，

是基於以下 3個因素訂立的：  
 

(a) 房屋委員會所訂的最高租金額，用作租金、差餉

及管理費的估計款額 (18%)；  
 

(b) 1名一級行政主任、1名二級私人秘書及 1名二級文

員的中點薪金總值，用作職員薪金及福利的估計

款額 (70%)；及  
 
(c) 辦公室雜費 (12%)。  

 
 

2.3 政府當局在其於 1993年 5月向財務委員會提交的建議

中亦表示，應由當時的總督委派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就立法局

議員的薪酬作進一步檢討。在 1993年 7月，總督委出該獨立委

員會。自此至今，有關立法局／立法會議員薪酬及一般開支津

貼 (其後稱為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的所有事宜，均交由該獨立委

員會考慮。  
 
2.4 於 1994年 9月，獨立委員會發表其首份報告。在委員會

報告中，有關一般開支津貼的一項主要建議是，委員會理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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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需要在其各自選區開設一間辦事

處，並每月最多獲發 10,000元的額外津貼，可按實報實銷的發

還款項辦法申請。並非循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如選擇不使用為

他們提供的中區政府合署西座辦事處，他們會獲准申領每月最

多 10,000元的額外津貼，以支付辦事處租金等。這項津貼其後

於 1999年與其他辦事處及職員開支償還款額合併。  
 
2.5 於 1995年，因應當時在立法局轄下的檢討立法局議員

津貼事宜工作小組所表達的意見，獨立委員會建議將 "一般開

支津貼 "一詞改為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以更準確反映津貼的性

質。這項償還款額不時予以修訂，令議員可更靈活運用獲提供

的資源以進行其工作，同時訂有指引以加強問責性和透明度。

例如，用以支付酬酢與交通開支的每月津貼為 10,000元，其中

30%是非實報實銷的津貼 (即無須單據證明的津貼 )，而這項津

貼於 1996年予以修訂，將非實報實銷津貼額的上限提升至

50%。於1999年，這上限被撤銷，而議員獲准最多使用該項津

貼 50%的款項，以支付職員開支，在此情況下，議員可以憑單

據證明的方式獲發還相關款項，令日後相應的遣散費亦可獲發

還。  
 
2.6 儘管如此，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實際金額從未進行任

何重大檢討。於 2001年 7月，獨立委員會理解到，立法會議員

處理立法會事務的工作量日增，而議員辦事處的人手似乎已不

足以應付所需，獨立委員會遂建議，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下稱 "辦事處償還款額 ")的部分應每月增加 25,000元，使議員

能僱用更多具較佳資歷的職員。這建議於 2001年 7月 6日獲財務

委員會批准。在2006年，獨立委員會察悉，當時的辦事處償還

款額水平對大部分議員而言並不足夠，並不能讓議員招聘足夠

數目或優秀的員工，以營運地區辦事處及進行政策研究。該委

員會理解有關情況，並建議將辦事處償還款額調高 10%。  
 
2.7 在 2006年 11月 3日提交予財務委員會批准的文件中述

明 "獨立委員會注意到，各立法會議員的需要和營運議員辦事
處的開支差異甚大。鑑於議員的背景和辦事處的營運模式各有
不同，要訂立客觀標準以釐定議員助理和地區辦事處的最理想
數目，實在非常困難。因此，獨立委員會對上述要求作出了全
盤的考慮。經考慮一籃子的因素，包括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使
用率、立法會議員營運的辦事處數目和聘用職員人數的統計數
字、人口變化和地方選區選舉的登記選民人數的變化，以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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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議員現時的工作性質和面對的需求，獨立委員會認為把工
作開支償還款額 (即辦事處償還款額 )調高 10%是適當的幅度。" 
 
 
開設辦事處津貼及結束辦事處津貼   
 
2.8 於 1993年，每名立法局議員均在中區政府合署西座獲

分配一間辦事處。在本文件內，這辦事處被稱為 "中央辦事

處 "。每名議員亦有權獲發還開設及結束辦事處的開支，最高

額分別為 100,000元及 73,000元。只有那些尚未設立任何辦事處

及選擇不遷入中區政府合署辦事處的議員才可申領開設辦事

處津貼。至於已設有辦事處的議員，他們可申領該項津貼 50%
的款項 (即 50,000元 )，供搬遷或擴展辦事處，以及購置辦公室

設備  ／傢具之用。  
 
2.9 在獨立委員會於 1993年進行的一項檢討中，該委員會

理解到，為與所屬地區保持密切聯繫起見，循直接選舉產生的

議員有真正需要開設地區辦事處。除了如上文第 2.4段所述，向

議員額外提供一筆為數 10,000元的每月實報實銷津貼外，他們

應自動有資格按發還款項的方式，一筆過申領為數 100,000元的

開設辦事處津貼，使其可在所屬地區開設 1間辦事處。這筆開

設辦事處津貼其後提供予所有議員 (不論他們會否交回其於中

區政府合署獲分配的辦事處 )，並與用作開設中央辦事處的

50,000元合併，即在每屆立法局／立法會任期內，每名立法局／

立法會議員可用作開設辦事處的款項總額為 150,000元 (獲選連

任的議員只可申領最多 50%的款項 )。換言之，在每屆立法局／

立法會任期中，用作開設中央辦事處及 1間地區辦事處的款項

為 150,000元。  
 
2.10 至於結束辦事處津貼，在該津貼於 1993年首次獲批准

時，原來為數 73,000元的款額相等於當時一個月的開支津貼。

其後亦曾進行多次檢討。現時的結束辦事處津貼包括一筆數額

相等於每月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總和的定額款項，以及一筆不設

上限的可變款項，以遣散費的確實款額為依據，用以向那些以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聘用的職員發放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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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  
 
2.11 在 1999年，每名立法會議員在每屆立法會任期內可申

領的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最高為 100,000元。這項

新增款額旨在協助立法會議員透過更廣泛使用資訊科技，而非

透過營運更多辦事處，改善與市民的聯繫。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現行水平  
 
每年款額  
 

辦事處營運開支償還款額  每年 1,654,750元  

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  每年 169,690元  
 
 
一筆過款額 (每屆立法會任期 )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  

150,000元  
或 75,000元 (倘立法會議

員已於上屆任期內申領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

額 )  

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

償還款額  100,000元  

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  137,896元，另加實際遣

散費款額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使用情況  
 
2.12 小組委員會在考慮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現行水平對立

法會議員而言是否足夠時留意到，獨立委員會一直十分倚重辦

事處償還款額的平均使用率，並以此作為考慮依據。由於地方

選區議員及功能界別議員的需要各有不同，因此小組委員會認

為，利用全體 60名議員的平均使用率作為評估議員需要的唯一

指標，並非恰當的做法。因此，本意見書所載有關議員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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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分析，是基於議員的實際需要，而非僅僅以使用率為依

據。為確定立法會議員的需要，小組委員會曾自行進行多項調

查，以收集下述客觀數據：需要為議員提供多少資源，才能讓

個別立法會議員僱用及挽留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以支援他們

履行其立法會職能與職務。  
 
2.13 為概述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現行水平如何不足以讓立

法會議員履行其立法會職能與職務，現謹提供以下統計數字，

以供參考：  
 

(a) 就 2008-2009年度而言，共有 22位立法會議員 (16位
地方選區議員及 6位功能界別議員 )申領其辦事處

償還款額的百分比達 99%或以上，其中11位立法會

議員 (10位地方選區議員及 1位功能界別議員 )悉數

申領其辦事處償還款額；  
 
(b) 部分議員的開支超出辦事處償還款額的上限。就

2008-2009年度而言，5位立法會議員自願申報這方

面的資料以作紀錄。就這5位立法會議員而言，須

自 掏 腰 包 填 補 不 足 之 數 的 金 額 由 數 百 元 至

115,000元不等；及  
 
(c) 在 2008-2009年度，就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而

言，共有 41位立法會議員 (26位地方選區議員及

15位功能界別議員 )申領其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

額的百分比達 99%或以上，其中 33位立法會議員

(22位地方選區議員及 11位功能界別議員 )悉數申

領其酬酢及交通開支償還款額。  
 
 
2.14 2007-2008年度及 2008-2009年度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的使用詳情載於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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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為立法會議員提供的人手及辦事處支援  
 
 
3.1 有關立法會議員履行其職能及職務所需的工作開支水

平的爭論，已持續了近 20年。儘管政府當局與立法機關均同

意，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日趨複雜，而立法會議員與選民保持密

切聯繫的需要亦更趨殷切，但以往一直欠缺足夠的客觀數據以

支持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獲得更切合實際情況的增幅，使立法會

議員能僱用及挽留一支具備所需知識及經驗的職員團隊，以協

助立法會議員履行職能和職務。  
 
3.2 政府當局在 1993年進行的調查，是首次就立法局議員

所需的人手及辦事處支援進行的研究。在這次調查後，政府當

局才決定以 1名一級行政主任、 1名二級私人秘書和 1名二級文

員的中點薪金及 2間辦事處 (主要是政府當局提供位於中區政

府合署的辦事處及 1間地區辦事處 )的營運開支為依據，提供一

般開支津貼。自此之後，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從未作出切

實評估及調整，以切合立法會議員的實際需要。由於缺乏較切

實的衡量標準以釐定立法會議員的需要，以致在考慮工作開支

償還款額水平時極為倚重該款額的平均使用率；然而，一如本

文件第 2.12段所解釋，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平均使用率根本不

能全面反映立法會議員面對的實際困難，原因在於議員的處境

各有不同，而功能界別議員和地方選區議員的需要亦有差異。 
 
3.3 在 2008年 11月，第四屆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察悉，由

於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撥款不足，立法會議員大多只能向其職

員提供微薄的薪酬，或聘用數目有限的職員。小組委員會認為

有需要向議員及其助理進行抽樣調查，以評估聘用和挽留一支

優秀的職員團隊支援議員的工作需要多少資源。這項調查分兩

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有關議員辦事處的職員人手編制、每個職

位的職責範圍、擔任該等職位的職員的資

歷和經驗，以及該等職員的薪酬待遇的資

料；議員在招聘及挽留職員方面所面對的

困難，以及他們對職員人手編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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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僱用職員或委聘顧問進行公共及社會政

策研究所需的資源；設立地區辦事處的需

要及設立中央與地區辦事處所需的資源。 
 
 
人手需求  
 
3.4 第一階段的調查於 2009年 1月進行，邀請 25名連任立法

會議員 (一個由經地方選區產生的議員及經功能界別產生的議

員組成的組合 )1填寫問卷。 16名立法會議員 (包括 7名功能界別

議員及 9名地方選區議員 )於 2009年 3月的限期前交回填妥的問

卷，回覆率為 64%。此外，受僱於該 16名立法會議員的 116名議

員助理也交回填妥的工作情況問卷。  
 
3.5 在第一階段問卷調查所確定的資料經初步分析後，進

行了第二階段研究，詳細探討議員的職員所執行的各種職務性

質、執行各種職務所需的學歷及經驗，以及提供予這些職務執

行者的薪酬待遇。經考慮公務員隊伍中相若職級的入職條件及

職責後，這第二階段研究有助釐定不同工作種類的職級。  
 
3.6 從調查收集所得主要資料的概要載於附件 III。  
 
 
支援服務的性質  
 
3.7 調查結果顯示，立法會議員用於立法會工作的總時數

差異很大，每 4星期介乎 74小時至 336小時不等。平均而言，每

名立法會議員每 4星期有 221小時 (即每星期有 55.25小時 )用於

履行立法會的職能及職務。這些包括立法會核心職務，例如出

席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就會議上討論的事宜向新聞

界作出簡介及處理在立法會申訴制度下接獲的申訴，以及其他

與立法會有關的職務，例如與政府當局會晤；就公共政策問題

接受新聞界訪問，會見市民或選民；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出席論

壇及參與活動等。這些資料有助分析提供予立法會議員的各種

                                            
1 立法會秘書處經考慮立法會議員在上屆和今屆立法會使用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的水平、所屬政黨或政團等，邀請經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產生的

連任議員各 10名參與調查。在完成第一階段抽樣工作後，部分抽選的立

法會議員婉拒了參與調查。秘書處其後進行另一輪抽樣工作，並邀請另

外 5名連任立法會議員參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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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服務的複雜程度，以及評估提供該等支援服務的職員須符

合甚麼工作要求及具備甚麼資歷。  
 
3.8 根據立法會議員在履行其立法會職能時所進行的活

動，現把為立法會議員提供支援的職員所執行的職務性質劃分

為以下兩類：  
 

(a) 立法會核心職務：提供法律和資料研究支援；整理

委員會會議文件、擬備文件的摘要及提出關注事

項；擬備在會議上提出的問題；草擬立法會質詢

及演辭；傳達立法會秘書處與會議有關的查詢和

要求 (尤其是如有關立法會議員是委員會主席 )，以

及回應政府當局和新聞界的查詢；  
 

(b) 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代表立法會議員與市

民  ／選民會晤；處理選民的投訴和查詢；草擬文

章供報章刊登、擬備刊物、通訊、工作報告及其

他宣傳物品；以及處理會計事宜。  
 
3.9 由於議員的職員所執行的立法會核心職務及與立法會

有關的其他職務，在職責輕重和範圍方面並不相同，而執行這

兩類職務的職員須符合的資歷和經驗要求亦不相同，因此有需  
要區分這兩類職務。  
 
 
為支援議員的立法會工作而實際聘請的職員數目  
 
3.10 從該調查得悉，在這 16名立法會議員聘請的職員中，

僅 4%只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57%同時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及

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以及 39%只執行與立法會有關的其

他職務。這情況並不符合立法會議員的期望，因為全部 16名立

法會議員在回應問卷時，均表示希望聘請多些職員專責執行立

法會核心職務，他們平均需要 1.7名只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的職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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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每名議員平均聘請 6.3名全職職員及 1名兼職職員。這些

職員既須在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的中央辦事處工作，亦須在地區

辦事處工作。從調查發現，地方選區議員及功能界別議員所聘

請的職員平均數目有顯著的差距。前者的平均數目為 9.9名，後

者則為 4名。然而，地方選區議員及功能界別議員均表明有需

要聘請更多職員。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員要求有 4.6名職員，而地

方選區議員則要求有 13.1名職員。換言之，議員平均要求有合

共 9.4名職員，他們亦要求當中 19%的職員只執行立法會核心職

務， 45%同時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及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

務， 36%則只執行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  
 
3.12 調查亦顯示，所需的職員數目極視乎每名議員擬營運

的辦事處數目。功能界別議員平均營運 2間辦事處 (包括中央辦

事處 )，而地方選區議員則營運 4間辦事處。立法會議員營運的

辦事處平均數目為 3間，而為每間辦事處提供支援的全職職員

平均數目則約為 2.1名。  
 
 
學歷背景和經驗要求  
 
3.13 負責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的職員須具備較高的學歷及

較豐富的實質工作經驗。調查顯示，所有只執行立法會核心職

務的職員均持有大專或專業水平的學歷。在同時執行立法會核

心職務及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的職員中，87%曾接受大專

或以上程度的教育，而59%具有5年或以上的工作經驗。即使在

只執行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的職員中， 36%亦具備大專程

度的學歷。  
 
3.14 負責處理立法會核心職務的職員所支取的薪酬，高於

那些只執行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的職員的薪酬。平均而

言 ， 負 責 處 理 立 法 會 核 心 職 務 的 全 職 職 員 的 月 薪 約 為

15,500元，這類職員中約 20%正支取 20,000元或以上的薪酬。

他們的薪酬低於公務員隊伍內二級行政主任 2的入職薪酬 (每月

20,950元 )。至於處理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的職員，他們的

                                            
2 公務員隊伍內二級行政主任的入職條件為持有香港任何一所大學頒授

的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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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薪酬約為 9,662元，低於公務員隊伍內助理文書主任 3的入

職薪酬 (10,250元 )。就附帶福利而言，大部分職員均享有醫療

津貼，小部分職員更享有教育津貼和雙薪。  
 
3.15 沒有兼職職員只負責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同時執行

立法會核心職務及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的兼職職員的時

薪，高於那些只執行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的職員的時薪。

在同時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及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的職

員中， 57%支取 70元或以上的時薪，至於只執行與立法會有關

職務的職員， 100%支取69元或以下的時薪。  
 
3.16 70%的立法會議員表示，他們沒有充足的資源聘請具備

所需資歷和經驗的足夠職員支援他們的工作。平均而言，職員

薪酬佔議員所申領的辦事處償還款額的主要部分，而部分立法

會議員因可申領的辦事處償還款額不足而不能申請發還其他

開支，包括地區辦事處的租金。因此，大部分立法會議員只能

向其職員提供微薄的薪酬，因而難以聘請經驗豐富的職員。  
 
3.17 調查顯示，挽留職員是常見的問題。在 2007-2008立法

年度，立法會議員的職員服務年資的中位數為少於 3年，全職

職員的每年流失率更高達 34%。大部分在招聘和挽留合適職員

方面有困難的立法會議員認為，事業前途欠佳、薪酬過低、工

作不定時及工時過長，以及附帶福利不足，均是導致這些困難

的主要原因。  
 
3.18 就立法會議員的職員而言，超過 70%認為他們的工作具

挑戰性和令他們有滿足感，以及讓他們可累積範圍廣泛的經

驗，從而有助事業發展。然而，約 60%的職員對其薪酬水平和

有限的晉升機會感到不滿。他們的工作亦要求他們不定時及長

時間工作。 74%的職員認為，他們的薪酬待遇不足以吸引他們

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留任整個任期。  
 

                                            
3 公務員隊伍內助理文書主任的入職條件是在香港中學會考取得 5科第 2

等級／E級或以上成績，其中一科為數學，或具同等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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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此外，立法會議員又認為，為使他們的工作獲得有效

的支援，他們希望主要聘請持有大學學位或專業資格的全職職

員。  
 
3.20  這項就人手需求所作的調查反映了兩方面資源不足的

情況：資源不足以向職員支付與該等具備相同學歷並執行類似

工作的人員相若的薪酬；以及資源不足以招聘足夠職員執行立

法會核心職務及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  
 
 
就設立地區辦事處的需要進行的調查 

 
3.21 第二階段調查的重點是有關設立地區辦事處的需要。

調查旨在確定所需的地區辦事處數目、分析地區辦事處的營運

特點、評估營運地區辦事處所需的資源，以及瞭解立法會議員

對設立地區辦事處以履行職務的期望。立法會秘書處亦藉此機

會，就將於添馬艦新立法會綜合大樓提供的中央辦事處，蒐集

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3.22 全體 60名立法會議員於 2010年 10月 20日獲邀參與是項

調查。有41名立法會議員，包括21名功能界別議員及 20名地方

選區議員對調查作出回應。調查結果摘要臚列如下：   
 

(a) 功能界別議員及地方選區議員均認為極有需要設

立地區辦事處，以便與選區／界別維持緊密聯繫，

以及瞭解社區的需要；  
 
(b) 功能界別議員營運的辦事處 (包括中央辦事處 )的

平均數目為 2間，而地方選區議員的平均數目為

4間。扣除中央辦事處後，立法會議員平均設立 2間
地區辦事處，但他們希望有 3至 4間地區辦事處；  

 
(c) 在地區辦事處的面積方面，立法會議員期望有

62平方米，而現時平均為 3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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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至於地區辦事處的位置，首選是公共屋邨，次選

為公共屋邨商場，再其次是私人商業樓宇；  
 
(e) 扣除職員費用後，每間辦事處的辦公地方開支現

時為每月 8,900元，而在計及辦事處面積增加後，

估計開支將達每月11,798元；  
 
(f) 每間地區辦事處由 2名職員營運；及  
 
(g) 面積 60平方米的中央辦事處只能勉強滿足他們現

時的需要，而議員希望有 23.85平方米的額外地

方，以容納其核心隊伍 (平均約為 3至 4名職員 )及與

選民會晤。  
 
調查結果詳情載於附件 IV。  
 
3.23  小組委員會察悉，地方選區議員，尤其是選區較大的

議員，需要設立更多地區辦事處，以盡量減少選民向他們求助

時的交通時間。一般而言，以電子方式溝通，例如使用電郵或

傳真，在這些情況下並不適合，因求助的選民通常不會使用這

些方式，而他們寧願與議員或其職員面談。  
 
 
分析  
 
職員人手編制  
 
3.24 不管是功能界別議員還是地方選區議員，均同樣需要

職員的支援，以履行立法會核心職務，例如為出席立法會及其

轄下小組委員會會議進行預備工作、草擬立法會質詢及議案辯

論演辭、進行背景資料研究等。為履行立法會非核心職務所需

要的職員視乎議員獲准設立多少間地區辦事處而定。舉例而

言，功能界別議員要求 4.6名職員，而地方選區議員則要求

13.1名職員。小組委員會發現，一名議員在其選區設立越多地

區辦事處，需要聘請的職員便越多，而工作開支償還款額若保

持不變，則該名議員支付予其職員的薪酬，便越難以與具備相

同學歷及經驗並執行同類工作的僱員的薪酬看齊。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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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到，部分議員，特別是選區較大的議員，可能需要設立較

多地區辦事處。然而，由於這次研究旨在解決職員流失率偏高

的情況，以及確保立法會議員能夠招聘及挽留一支優秀的核心

職員團隊，小組委員會決定應進行另一項研究，以處理地區辦

事處的問題。對於這次研究，小組委員會將採用目前的平均數

字。  
 
3.25 調查結果顯示，立法會議員現時平均聘請6.3名全職職

員及 1名兼職職員，負責履行所有各項職務 (50%執行立法會核

心職務，50%執行立法會非核心職務 )。為方便計算起見，小組

委員會以每名議員平均僱用 7名全職職員營運 1間中央辦事處

及 2間地區辦事處為基礎，以釐定這 7個職位的職級，並據此計

算應納入辦事處償還款額內用於聘請這 7名職員的撥款額。根

據有關議員期望僱用職員執行立法會核心及非核心職務的調

查結果 (見上文第 3.11段 )，該 7名職員應以下列方式調配：  
 

立法會職務種類  百分比  職員數目  

立法會核心職務  19% 1.33  

立法會核心職務及  
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  45% 3.15 

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  36% 2.52 

 
 
3.26 由於議員的職員的工作與公共行政有關，性質屬公共

服務，因此小組委員會認為，因應議員助理的職務、資歷及經

驗要求，把他們的薪酬定於與公務員隊伍內類似職級人員的相

若水平，才是恰當及公平的做法。  
 
3.27 考慮到立法會核心職務的性質，小組委員會認為最少

1名議員助理的職級應相等於 1名一級行政主任，負責統籌為議

員提供的核心支援服務。該名議員助理應由 2名職員協助，而

該 2名職員基本上屬助理文書主任職級，負責提供秘書及文書

支援服務。這個人手編制與政府當局 1993年的問卷調查結果相

符，當時以 1名一級行政主任、1名私人秘書及 1名文員 (後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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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現時的助理文書主任職級 )的中點薪金為基礎，計算應

納入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內的撥款額。  
 
3.28 至於 2間地區辦事處的人手編制，小組委員會察悉，地

區辦事處人員需要協助議員處理市民投訴、進行實地視察、舉

辦各類活動、擬備報告、草擬新聞稿等，而且他們的工時甚長。

小組委員會認為，每間地區辦事處應有 2名職員，其中最少 1名
職員應具備大學學位學歷。小組委員會認為，將每間地區辦事

處 2名職員的職級，分別定於二級行政主任及助理文書主任職

級的水平，屬恰當的做法。    
 
3.29 按上文所載總計，應納入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內的撥款

額應足以讓每名議員聘請 7名全職職員，包括 1名一級行政主

任、 2名二級行政主任及 4名助理文書主任。由於一直以來 (自
1993年至今 )，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佔辦事處償還款

額約 70%，小組委員會因此認為，這部分的撥款額應該作出相

應調整。    
 
3.30 小組委員會察悉，部分議員目前營運超過 3間辦事處及

僱用超過 7名職員，並認為應給予議員彈性，讓他們可聘用其

認為合適的職員數目。然而，由於職員數目會對議員可向職員

提供的薪金有影響，小組委員會認為此事應納入另一項有關設

立地區辦事處的研究內。  
 
 
財務影響  
 
3.31 小組委員會就擬議人手編制諮詢議員及其助理時注意

到，他們普遍支持以 7名全職職員營運 3間辦事處 (包括中央辦

事處 )為基礎，以計算辦事處償還款額的薪酬部分。他們亦強

烈支持使用公務員隊伍內有關職級的薪級表，以計算所需撥款

及在薪酬待遇中提供激勵職員的措施，例如發放增薪額及約滿

酬金，以挽留優秀及具經驗的職員。  
 
3.32 目前，議員的辦事處償還款額每年按丙類消費物價指

數的變動幅度作出調整。在辦事處償還款額項下，並沒有獨立

的撥款，讓議員向其職員發放增薪額或按照每年公務員薪酬調

整幅度調整職員的薪酬。由於議員所獲得的資源只容許議員每

年給予職員小幅度的增薪，議員不能透過提供增薪額，挽留其



就立法會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提交的意見書  

 

 
   

19

職員。由於議員沒有資源提供增薪額，一如目前情況，他們的

職員在工作了數年後通常會轉而從事其他薪酬更佳的工作，以

應付因供養家人而增加的財務負擔。因此，當富經驗的職員離

職後，議員需要花時間聘請和培訓新職員，以致削弱了他們監

察政府施政的能力。  
 
3.33 小組委員會瞭解到，中點薪金一直用於計算工作開支

償還款額的薪酬部分，這安排是為了支付增薪額。但是，由於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在過去 18年來從未詳細檢討，隨着僱用的職

員人數增加，擬為增薪額而設的撥款已不再存在。因此，小組

委員會認為，釐定一個可容許發放增薪額的薪級點以挽留優秀

職員是恰當的做法。然而，倘在是次研究中對所有 7名全職職

員均採用中點薪金，則辦事處償還款額將大幅增加，增幅高達

67%，這或會引起公眾關注。由於這項調查顯示，現時議員助

理的平均服務年資不超過 3年，小組委員會認為，在現階段採

納立法會秘書處的建議，使用各相關職級的首 4個薪級點的平

均數，作為一項臨時措施，屬較恰當的做法。詳情如下：  
 

年份 一級 

行政主任 

二級 

行政主任 

助理 

文書主任 

第 1年  38,685元  20,950元  10,250元  
第 2年  40,515元  22,005元  10,910元  
第 3年  42,410元  23,115元  11,645元  
第 4年  44,400元  24,255元  12,380元  

平均薪酬  41,503元  22,581元  11,296元  
 
 
3.34  按上文所載計算，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應由

現時的 1,158,325元 (即 1,654,750元的 70%)調整至 1,582,188元，

詳情如下：  
 

每月撥款額：    
   
 一級行政主任 x1 41,503元   
 二級行政主任 x2 45,162元   
 助理文書主任 x4 45,184元  131,849元  
  x 12個月  

 
 薪酬部分的每年撥款額： 1,582,1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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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若要實施上述修訂，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每年須憑單

據證明的部分將須增加 25.6%，即由現時的每年 1,654,750元增

加至每年 2,078,613元。為令議員可保留部分撥款，用以支付其

4年任期內隨後各年的職員增薪額，小組委員會建議議員每年

應得的辦事處償還款額撥款的盈餘款項可滾存至下一年度，直

至整屆立法會任期結束為止。由於議員申領辦事處償還款額時

須提交證明文件，其申請不但按其實際支付的開支數額處理，

同時亦受到市民大眾的監察，因此，已有足夠保障措施，確保

議員妥善及審慎運用公帑。  
 
3.36 小組委員會察悉，議員助理關注到目前的建議未必令

年資超過 4年的職員在第四年之後繼續獲發放增薪額。為處理

此方面的關注意見，小組委員會認為，倘上述建議獲獨立委員

會接納，應在 2至3年後進行另一項檢討，以評估現行建議方案

對挽留優秀職員的成效。倘有證據顯示，議員的職員的平均服

務年資達 4年及以上，便應考慮長遠而言採用中點薪金。  
 
 
約滿酬金  
 
3.37 為確保服務得以持續，小組委員會建議向議員聘請的

全職職員提供約滿酬金，此做法與公務員隊伍的安排相若。假

設該 7名全職職員獲發放 10%至 15%的約滿酬金 (此做法與公務

員相若職級的安排相符 )，將會令有關款額每月再增加 17,519元
(即每年 210,228元 )，使目前的辦事處償還款額增加 12.7%至每

年 2,288,841元。由於這筆撥款旨在改善職員的薪酬待遇，小組

委員會建議，該筆專用於支付約滿酬金的款項應存放於立法會

秘書處，並由秘書處負責管理；在職員的僱傭合約屆滿時，秘

書處會按議員指示，直接向個別職員支付所有約滿酬金。  
 
 
每年調整  
 
3.38 小組委員會亦曾分析，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調整辦事

處償還款額項下的薪酬部分，是否適當的做法。由於議員助理

薪酬按公務員薪酬計算，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調整薪酬部分

較為適當。小組委員會把 2010年的情況與 1999年的基年作出比

較後察悉，按公務員薪酬調整的累計調整幅度經常高於按丙類

消費物價指數的累計調整幅度，兩者的累計差別可以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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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乎 5.1%至 12.47%。在 2010年，累計差額與 1999年的基年比較

達 6.89%。過去 10年公務員薪酬調整與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

比較表列於附件V。  
 
3.39 小組委員會認為，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 (佔辦

事處償還款額的 70%)，應每年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予以調

整，因為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不能反映勞工市場的薪

金增長幅度。至於辦事處償還款額餘下的 30%，則應按丙類消

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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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研究服務  
 
 
4.1 為議員提供的資料研究支援，一向被視為讓議員有效

履行其立法職能的重要支援服務。現時，立法會秘書處只為立

法會轄下的委員會或與訪港外賓的正式會晤提供研究服務。議

員有需要動用其本身的職員或聘請外間人士或機構進行公共

及社會政策研究。為瞭解議員現時面對的困難，並確定其研究

需要，小組委員會要求立法會秘書處進行另一項研究，以確定

此方面所需的資源，並探討應付議員需要的各項可行方案。  
 
 
就立法會議員的研究需要所進行的研究  
 
4.2 於 2010年 10月 26日，立法會秘書處向全體立法會議員

發出一份問卷，以收集有關下述事宜的資料：他們得到資料研

究支援的途徑及他們的滿意程度、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可應付議

員研究需要的程度、資源不足的情況及應付資源不足情況的可

行方法。有 33名議員對該調查作出回應 4，並就其研究需要提供

資料。  
 
4.3 小組委員會從該調查得悉，議員從多種途徑得到研究

服務。按收集所得數據計算的簡單平均數，約 73%的研究服務

是由議員內部職員提供，有 18%是由議員本人進行，有9%由外

間顧問、所屬政黨／智庫和所屬行業協會／界別協會提供，如

下表所示。  
 

提供研究服務的人士或機構 佔所作研究工作的比例 

立法會議員本人  18% 
全職助理  54% 
兼職助理  4% 
共同僱用的助理  15% 
外間顧問  2% 
所屬政黨／智庫  5% 
所屬行業協會／界別協會  2% 
 100% 

 

 

                                            
4 有 34名立法會議員回應但其中一名沒有提出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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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根據各類研究人員表現所得的平均評分，回應的議員

對外間顧問、所屬政黨／智庫和所屬行業協會／界別協會進行

的研究工作比較滿意。雖然外間顧問提供的服務所得的評分最

高，但只有 5名回覆者曾使用他們的服務。根據4名回覆者所提

供的數字，平均每月用於聘請顧問的開支為 10,500元。  
 
4.5 有 26名議員提供了由他們進行研究工作所引起的開支

的資料。平均而言，這些議員在資料研究支援上每月約花

56,400元，其中 49,200元 (約 87%)從辦事處償還款額申報發還。

這筆款額是透過薪金及顧問費等支付。另一方面，有29名議員

表示，如他們沒有任何資金上的制肘，他們會進行更多的研

究，使他們能更有效監察政府的工作。平均而言，約 63%的研

究項目因缺乏財政資源而放棄。  
 
4.6 有 31名議員就他們希望有多少資源來進行研究工作表

達意見。有關款額介乎每月 15,000元至 200,000元不等，平均為

每月 74,300元。有 18名議員亦表示，倘獲得所需資源，他們會

把有關款額分配如下：平均而言，聘請助理進行研究佔 77%，

聘請外間顧問佔 15%，而僱用其所屬政黨／智庫則佔 8%。  
 
4.7 就議員的研究需要進行的研究結果顯示，議員普遍認

為，他們沒有充足的資源以聘請具備所需背景的職員進行公共

及社會政策研究。為讓議員能進行更專業的研究項目，小組委

員會認為應向議員提供額外撥款，使他們能在有需要時聘請專

家進行特別研究項目。  
 
4.8 關於需要多少撥款的問題，小組委員會察悉，有 31名
議員在問卷調查中就這問題作出回應，他們全部均確定需要額

外撥款。所需撥款介乎每月 15,000元至 200,000元不等，平均為

74,300元。調查亦發現，平均而言，77%(即 57,200元 )可支付給

議員聘請的職員，餘下 23%則支付予外間人士或機構。以金額

而言，每月為 1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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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小組委員會察悉，在聘用外間人士或機構進行公共及

社會政策研究方面，議員最常聘用的是外間顧問，例如學者，

以及議員所附屬的政黨、職工會及界別協會。議員普遍指出，

議員現時不能聘請其所屬政黨或協會進行研究工作的限制已

過時，加上這限制亦不利於香港的政治及政制發展，因此應撤

銷這項限制。  
 
4.10 小 組 委 員 會 建 議 設 立 一 項 為 數 每 年 204,000 元

(17,000元  x 12個月 )的新設的實報實銷津貼，並以發還款項方

式申領，讓議員聘請外間人士或機構進行研究。這些人士或機

構應包括他們所附屬的政黨。這筆額外撥款應以獨立的基金形

式存放，由立法會秘書處管理，並只可提取作研究之用。為確

保所有其他議員及市民均能分享研究成果，以這筆撥款進行的

所有研究項目，均須在可行情況下及最遲於有關立法會任期完

結前登載於議員的網站，供公眾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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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辦事處開支、開設辦事處費用及採購資訊科技及通

訊設備的償還款額  
 
 
5.1 本章旨在分析議員對營運辦事處的需要。是次分析所

用的數據來自兩項調查：一項有關議員對設立地區辦事處的需

要及一項有關他們對辦事處傢具及設備的需求。由於該兩項調

查的結果關乎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非職員部分及就開設辦事

處和採購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而向立法會議員作出的一次過

撥款，小組委員會認為較宜在同一次工作中檢討來自各項一次

過撥款的資源，以期善用資源及避免資源重疊。  
 
 
背景  
 
5.2 一如第 2章所提述，目前可向議員提供以開設及營運辦

事處的資源來自 3方面：  
 

(a)  辦事處償還款額項下的辦事處開支，約佔辦事處

償 還 款 額 的 30%( 即 每 年 496,425 元 或 每 月

41,368.7元 )，涵蓋辦公地方的開支、顧問服務、宣

傳用品及活動開支等；  
 
(b) 每位議員每屆立法會任期為數 150,000元的開設辦

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可按實報實銷的發還款項辦

法申請發還，以設立中央辦事處及 1間地區辦事

處；獲選連任的議員只可申領最多 50%的款項，以

供翻新、搬遷或加設地區辦事處；  
 
(c)  每位議員每屆立法會任期為數 100,000元的資訊科

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可按實報實銷的發

還款項辦法申請發還，以採購所需的資訊科技設

備，與選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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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開支償還款額項下的辦事處開支撥款  
 
5.3 根據議員在 2007-2008及 2008-2009年度立法會會期使

用辦事處償還款額的比率，議員所申領的開支可劃分為以下類

別，以及平均使用率如下：  
 

2007年 10月  2008年 10月  
至  至  

  

2008年 9月  2009年 9月  
  元  % 元  % 
償還款額上限   
(每位議員每月 ) 

127,835 100 133,588 100 

平均申領總額  113,618 88.9 120,329 90.1  
職員薪酬及開支  88,937 69.6 95,438 71.4  
辦公地方  9,427 7.4  8,618 6.5  
設備及傢具  379 0.3  1,693 1.3  
其他工作開支  14,875 11.6 14,580 10.9  

 
5.4 與職員有關的開支償還款額持續增加，尤以地方選區

議員方面為然，詳情載於下表：  
 
地方選區      
     

2007年 10月  2008年 10月  
至  至  

  

2008年 9月  2009年 9月  
  元  % 元  % 
償還款額上限   
(每位議員每月 ) 

127,835 100 133,588 100 

平均申領總額  120,206 94.0 127,949 95.8 
職員薪酬及開支  95,341 74.6 100,311 75.1 
辦公地方  10,529 8.2 10,651 8.0  
設備及傢具  558 0.4 1,516 1.1  
其他工作開支  13,778 10.8 15,471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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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界別      
     

2007年 10月  2008年 10月  
至  至  

  

2008年 9月  2009年 9月  
  元  % 元  % 
償還款額上限   
(每位議員每月 ) 

127,835 100 133,588 100 

平均申領總額  107,030 83.7 112,708 84.4 
職員薪酬及開支  82,532 64.6 90,564 67.8 
辦公地方  8,324 6.5  6,586 4.9 
設備及傢具  201 0.1  1,870 1.4 
其他工作開支  15,973 12.5 13,688 10.3 

 
5.5 根據申索的性質，辦事處開支涵蓋辦公地方 (即租金及

辦公地方開支 )、採購傢具及設備和其他營運開支，例如宣傳

用品、顧問費用及活動開支等。就 2008-2009立法年度而言，

功能界別議員及地方選區議員分別招致大致相若的開支水

平，即日常營運開支為 15,558元至 16,987元。不過，如要支付

租金，差異便大得多，由6,586元至 10,651元不等。小組委員會

理解到，出現差異是因為議員營運的地區辦事處數目不同。平

均而言，地方選區議員營運 2至3間辦事處，而功能界別議員則

營運 1至2間辦事處。很多地方選區議員不從辦事處償還款額中

申請發還租金，因為其辦事處在其他方面的開支已超過上限或

接近上限。紀錄顯示，於 2008-2009年度，在 30位地方選區議

員中有 16位差不多使用了 100%的辦事處償還款額，而有 24位則

達到 90%或以上。  
 
5.6 由於議員之間同意，就是次檢討而言，議員的資源應

按 7名全職職員及 3間辦事處 (中央辦事處及 2間地區辦事處 )計
算，辦事處償還款額中只夠應付 2間辦事處的現有辦事處開支

部分便明顯不足。然而，小組委員會認為，審慎的做法是在尋

求增加辦事處償還款額的辦事處開支部分之前，先行瞭解議員

的具體需要，以及探討是否尚有其他方法可照顧議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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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根據回覆有關議員的辦公地方需要的問卷調查的 41位
議員 (21位功能界別議員及 20位地方選區議員 )所提供的資料，

議員普遍認為應擴大其地區辦事處，由目前平均面積 34平方米

增至 62平方米。租用較大辦事處的開支會由目前每間辦事處每

月 8,900元增至每月 11,798元。因此，小組委員會認為應採用

11,000元的撥款額，作為計算議員營運第二間地區辦事處 (如有

此需要 )所需資源的基礎。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

額的檢討  
  
5.8 小組委員會已在上屆任期 (即 2004至 2008年的第三屆

立法會 )檢討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

開支償還款額的使用情況，並注意到下列情況：  
 

 
開設辦事處開支 

償還款額  
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 

開支償還款額  

 

第三屆  
立法會  

2004-2008  

第四屆  
立法會  

2008-2009  

第三屆  
立法會  

2004-2008  

第四屆  
立法會  

2008-2009  

 
議員  
人數  % 

議員

人數 % 
議員

人數 % 
議員  
人數  % 

申 領 款 額

佔 可 申 領

款 額 上 限

的百分比          
90%或以上  27 44 3 5 24 39 2 3 
90%以下  34 56 57 95 37 61 58 97 
 61( 1 )  100 60 100  61(1 ) 100 60 100 

( 1 )  一名議員於 2007年 8月去世，而一名新任議員於 2007年 12月的補選中獲
選填補該議席。  

 
 
5.9 小組委員會認為，儘管第三屆立法會議員並無全數用

盡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

款額，同樣情況亦未必會在第四屆立法會出現。因此，小組委

員會就議員設立中央辦事處及 2間地區辦事處所需的辦事處傢

具及設備進行調查，以評估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

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的現行水平能否滿足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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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對辦事處傢具及設備的需求 

 
5.10 秘書處於 2010年 10月 26日向立法會全體議員發出一份

問卷，其中 34位議員就此項調查作覆。該問卷請議員按問卷所

列的傢具及設備清單，表明他們認為每個項目正常所需的數

量，而他們亦可填寫清單內沒有開列的其他項目。秘書處按照

回覆者示明的數量，計算出每個項目的平均所需數量 5。每個項

目的平均所需數量按四捨五入計算。若某些項目的平均數量經

四捨五入後得出數字為 "0"，秘書處在計算所需資源時不會將

這些項目列為 "標準項目 "。按上述準則獲列為標準項目的設備

現表列如下：   

                                            
5 根據議員提供的有效回覆計算出每個項目的平均所需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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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標準傢具及設備： 
 地區辦事處 中央辦事處 

項目 
一名全職
助理 一名議員 共用地方

一名全職
助理 一名議員 共用地方

 數量  數量  數量  數量  數量  數量  
a .  桌子 1  1   1  1   
b .  側枱 1  1   1  1   
c .  抽屜櫃 2  2   1  1   
d .  座椅 1  1   1  1   
e .  桌上個人電腦連顯示器、 

Windows 7、Office及防毒軟件 
1  1  2  1  1  2  

 
f .  筆記簿型電腦、Windows 7、 

Office及防毒軟件 
    1   

g .  平板電腦／輕便式電子手帳
等 

    1   

h .  打印機 1*  1*  1  1*  1  1  
i .  電腦枱   2  1   1  
j .  電話(固網) 1  1   1  1   
k .  流動電話 1    1  1   
l .  計算機 1  1   1  1   
m. 文件櫃 2  1   2  2   
n .  間隔／壁板／屏風 1  1  2  1  1  1  
o .  訪客座椅   7  1  1  3  
p .  攝影機   1    1  
q .  捲閘   1      
r.  櫃枱   1     1  
s .  訪客沙發         
 •   2座位       1  
 •   3座位      1  
t .  牆鐘   1     1  
u .  冷氣機        
 •   分體式   1      
 •   窗口式   1       
v.  電風扇   1     1  
w.  電腦伺服器   1     1  
x .  電腦網絡(包括調解器及路由

器)，以供 
       

 •   有線客戶端   1     1  
 •   無線客戶端   1     1  
y.  會議枱   1     1  
z .  桌／枱   3     2  
aa. 長椅   2     1  
ab. 電視   1     1  
ac. 數碼影像光碟放映／錄影機

或影帶錄像機 
  1     1  

ad. MP3／卡式磁帶播放機／ 
錄音機 

  1     1  

ae. 影印機   1     1  
af. 掃描機   1     1  
ag. 傳真機   1     1  
ah. 文件櫃   4     4  
ai. 攝錄機   1     1  
aj. 廣播系統(包括麥克風、揚聲

器、混音器、擴音器等) 
  1     1  

ak. 切紙機   1    1  
al. 碎紙機   1     1  
am. 飲水機   1     1  
an. 微波爐   1      
ao. 雪櫃   1      
ap. 水壺(煲)   1      
aq. 吸塵機吸塵機   1      
ar. 梯子   1     1  
as. 手推車   2     1  
at. 摺椅   2     

*   秘書處採用網絡打印機的價格以估算成本，而不是使用多個單用戶打印機的總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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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摘要現載於附件VI。  
   
 
估計採購標準項目所需的資源 

 
5.11 根據議員的回覆，並假設議員以 7名全職職員的人手編

制營運 3間辦事處，立法會秘書處物料供應組已計算出在市場

上為議員辦事處採購標準項目所需的資源。個別標準項目的估

計價格載於附件VI。在計算時並無將為兼職職員提供的設備包

括在內。  
 
5.12 秘書處將會為新立法會綜合大樓內每位議員的中央辦

事處提供若干標準項目，在剔除該等標準項目後，估計為 3間
辦事處 (即 1間中央辦事處及 2間地區辦事處 )提供設備的成本為

482,422元。中央辦事處及地區辦事處估計成本的分項數字載列

如下：   
 
 1間中央辦事處的估計設備成本  

1名議員  24,124元  

3名全職職員 (13,804元 ) 41,412元  

共用地方  93,042元  

1間中央辦事處的總額  158,578元  
 
 1間地區辦事處的估計設備成本  

1名議員  16,269元  

2名全職職員 (17,439元 ) 34,878元  

共用地方  110,775元  

1間地區辦事處的總額  161,922元  

2間地區辦事處的總額  323,844元  
 
 
分析  
 
5.13 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的現行水平於 1993年制訂，

以 1間中央辦事處及 1間地區辦事處連同 3名職員的人手編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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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基礎。在 1999年，每位議員在每屆立法會任期內均可申領

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如採用以 7名職員營運 3間
辦事處作為標準職員人手編制，則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

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合計共 250,000元的款額，已

不再足夠應付議員的需要。  
 
5.14 鑒 於 現 時 可 在 一 屆 立 法 會 任 期 內 申 請 發 還 為 數

150,000元的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 (就在上屆任期沒有申領

此款額的議員而言 )和為數 100,000元的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

支償還款額，一如議員對辦事處傢具及設備的需求調查所顯

示，為 1間中央辦事處和2間地區辦事處提供設備所需款項的不

足之數約為232,422元。  
 
5.15 小組委員會建議把開設辦事處和採購資訊科技及通訊

設備的一次過撥款增加 232,500元，以及把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

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合併為每屆任期

482,500元的單一津貼，以增加彈性。  
 
5.16 在增加合併的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

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撥款以採購辦事處傢具及設備後，小組

委員會認為，目前無需尋求增加辦事處償還款額的辦事處開支

部分，而議員應能減省費用，以支付第二間地區辦事處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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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建議摘要  
 
 
6.1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現行水平已不再足夠應付議員設

立及營運本身的辦事處以履行其立法會職能與職務的需要。今

時今日，立法會議員須處理範圍更為廣泛的複雜事宜。他們不

但需要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為他們提供支援，協助他們處理日

常工作，亦需要獲得資源，以進行公共及社會政策研究。  
 
6.2 小組委員會曾就議員的需要進行檢討，並透過是次檢

討得悉，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不足，對立法會議員造成極大壓力

及困難，特別是對那些需要營運 2間或以上地區辦事處的議員

而言，情況尤為嚴重。議員向職員支付的薪酬，根本無法與就

業市場上具備相同學歷並執行類似職務的人員的薪酬看齊。由

於事業前途欠佳、工作不定時及工時過長，加上附帶福利不

足，議員辦事處全職職員的每年流失率高達 34%。為挽留具經

驗的職員，並維持辦事處的基本服務，不少議員須自掏腰包向

職員發放增薪額及約滿酬金。至於其他沒有經濟能力自行填補

不足之數的議員，只有默默忍受職員流失率偏高的狀況。  
 
6.3 小組委員會在考慮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現行水平對立

法會議員而言是否足夠時認為，以全體 60名議員的平均使用率

作為評估議員需要的唯一指標，是不恰當的做法。目前，部分

議員沒有全數申領辦事處償還款額，因為他們根本無需營運超

過 1間地區辦事處。事實上，秘書處就工作開支償還款額使用

情況進行的調查亦顯示，在 60名議員當中，半數議員營辦 1間
地區辦事處或完全沒有營辦地區辦事處。然而，對於那些基於

實際需要而開設多於 1間地區辦事處的議員而言，其使用率通

常高達 100%甚至超逾 100%。由於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屬實報實

銷性質，按實際開支申請發還，因此，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理應

照顧議員的實際需要，並應足以讓個別立法會議員僱用及挽留

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以支援他們履行其立法會職能與職務。 
 
6.4 小組委員會察悉，有關津貼制度於 1993年制訂，當時

是以每名議員聘用 3名全職職員營運 1間中央辦事處及 1間地區

辦事處的職員人手編制為基礎。自此以後，當局從未因應議員

工作的複雜程度，就每名議員應獲提供的支援人手標準進行任

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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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為此，小組委員會在立法會秘書處的協助下，自行進

行了多項調查。有關人手需求的調查顯示，立法會議員平均聘

請 6.3名全職職員及 1名兼職職員，負責履行所有各項職務 (50%
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50%執行立法會非核心職務 )。這些職員

既須在由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的中央辦事處工作，亦須在地區辦

事處工作。立法會議員營辦的辦事處平均數目為 3間，包括 1間
中央辦事處及 2間地區辦事處。在是次調查當中，功能界別議

員及地方選區議員均表示，他們需要聘請更多職員。然而，就

本意見書而言，小組委員會採用了現時的數字作為要求檢討工

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人手標準。小組委員會採用每名議員平均僱

用 7名全職職員營運 1間中央辦事處及 2間地區辦事處的情況，

以這些職員的職務及職責為依據，釐定這些職員所需具備的資

歷和經驗，並因應具備相同資歷及執行類似職務的公務員的薪

酬福利條件，釐定這些職員應有的薪酬待遇 (第 3.25段 )。  
 
6.6 小組委員會所採用的人手標準，獲得全體議員及議員

的職員全力支持。小組委員會得悉，部分議員可能無需聘請全

數 7名職員，亦無需營運全數 2間地區辦事處。由於議員申領辦

事處償還款額時須提交證明文件，其申請不但按其實際支付的

開支數額處理，同時亦受到市民大眾的監察，因此，已有足夠

保障措施，確保議員妥善及審慎運用公帑。  
 
6.7 考慮到立法會核心職務的性質，小組委員會建議，最

少 1名議員助理的職級應相等於 1名一級行政主任，負責在中央

辦事處統籌為議員提供的核心支援服務。該名議員助理應由

2名職員協助，而該 2名職員基本上屬助理文書主任職級，負責

提供秘書及文書支援服務。至於 2間地區辦事處的人手編制，

小組委員會察悉，地區辦事處人員需要協助議員處理市民投

訴、進行實地視察、舉辦各類活動、擬備報告、草擬新聞稿等，

而且他們的工時甚長。小組委員會建議，每間地區辦事處應有

2名職員，其中最少 1名職員應具備大學學位學歷。小組委員會

認為，將每間地區辦事處 2名職員的職級，分別定於二級行政

主任及助理文書主任職級，屬恰當的做法 (第 3.27及3.28段 )。  
 
6.8 為確保有足夠撥款實施擬議職員人手編制，小組委員

會建議採用公務員相若職級的首 4個薪級點的平均數 (即涵蓋

立法會 4年任期 )，以計算擬議職員人手編制的撥款額，以及將

辦 事 處 償 還 款 額 中 的 每 年 須 憑 單 據 證 明 的 津 貼 額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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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750元調整至 2,078,613元 (+25.6%)。議員應獲准保留每年

應得的辦事處償還款額撥款的盈餘款項，以供滾存至下一年

度，直至任期結束為止 (第 3.35段 )。  
 
6.9 為確保服務得以持續，以及吸引並挽留一班優秀的職

員，小組委員會建議向立法會議員聘請的全職職員提供約滿酬

金，此做法與公務員隊伍的現行安排相若。發放該筆約滿酬金

所需的撥款額為每年 210,228元，而該筆專用於向職員支付約滿

酬金的撥款可列為辦事處償還款額的一部分 (+12.7%)，但存放

於立法會秘書處，並由秘書處負責管理 (第 3.37段 )。  
 
6.10 小組委員會並建議，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 (佔
辦事處償還款額的 70%)應每年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予以調

整，而餘下 30%則應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予以調整

(第 3.39段 )。  
  
6.11 小組委員會建議，應在 2至 3年後進一步檢討辦事處償

還款額中的薪酬撥款，以評估現行建議方案對挽留優秀職員的

成效。倘有證據顯示，議員的職員的平均服務年資達 4年及以

上，屆時便會有充分理據，採用中點薪金 (而非首 4個薪級點的

平均數 )計算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薪酬部分。小組委員會亦

建議，類似的檢討應 "每 4年進行一次 "(第 3.36段 )。  
 
6.12  小組委員會建議，為照顧立法會議員的研究需要，應

另行提供一項為數每年 204,000元的新設的實報實銷津貼，讓議

員聘請外間人士／機構進行研究。這些人士／機構應包括他們

所附屬的政黨。小組委員會並建議，這筆額外撥款應以獨立的

基金形式存放，由立法會秘書處管理，並只可提取作研究之

用。以這筆撥款進行的所有研究項目，均須在可行情況下及最

遲於有關立法會任期完結前登載於議員的網站，供公眾閱覽

(第 4.9及4.10段 )。  
 
6.13 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非職員開支的部分 (約佔辦事處

償還款額的 30%)主要用於支付辦公地方的開支、顧問服務費、

宣傳項目、活動開支等。該 30%款額，連同開設辦事處開支償

還款額和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一併計算的原有

總額，是以營運 1間中央辦事處及 1間地區辦事處為基礎計算

的。小組委員會經檢討議員的實際需要後認為，現行撥款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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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應付營運第二間地區辦事處所需的資源。就辦事處傢具及

設備需求進行的調查顯示，就開設 1間中央辦事處及 2間地區辦

事處而言，每名議員每屆任期所需撥款總額為 482,500元。小組

委員會建議，為增加彈性，應把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和資

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償還款額合併為單一津貼，合併津貼總

額應為每屆任期 482,500元，以便立法會議員可按其需要營運

2間 (而非1間 )地區辦事處 (第 5.15段 )。  
 
6.14 至於辦事處償還款額中的非職員開支部分的不足之

數，小組委員會察悉，按議員在一項調查中所反映，租用一個

大小適中的辦事處所招致的額外租金支出約為每月 11,000元。

由於小組委員會尚未就議員可營運的地區辦事處數目進行檢

討，議員已有共識，就是暫時不應尋求額外撥款，以應付營運

第二間地區辦事處的不足之數。議員相信，若辦事處償還款額

中的薪酬部分得以提高，可以應付第二間地區辦事處營運開支

現時的不足之數 (第 3.24、 5.7及5.16段 )。  
 
6.15 多年來，議員處理的事務範圍更廣泛，內容亦更繁複，

而議員服務的選民人數大幅增加，選區範圍亦大幅擴大。凡此

種種，令現時為議員提供的資源水平既不足以讓議員在其服務

地區設立合理數目的辦事處，亦無法以與職員的資歷及經驗相

稱的薪金聘請到所需的職員在辦事處任職。  
 
6.16 為讓議員得以僱用及挽留一支優秀的職員團隊、向外

聘請顧問進行公共及社會政策研究、開設地區辦事處，以及採

購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以支援其立法職能與職務，現時實已刻

不容緩，必須盡快調整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水平，以切合議員

的實際需要。小組委員會建議，本意見書所建議的整套工作開

支償還款額修訂建議由 2011年 10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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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影響  
 
6.17 提高 60名立法會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所帶來的

財務影響載述如下：  
 

 60名立法會議員  
的額外撥款額  

提高辦事處償還款額 (每年 )
 

 

  薪酬部分     25,431,780元  
 

  約滿酬金  
 

 12,613,680元  

研究費 (每年 ) 
 

 12,240,000元  

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開支

償還款額及開設辦事處開

支償還款額 (每屆立法會任

期 ) 
 

 13,950,000元  

 
 
 
 
 
 
 
 
 

 
~~~~~~~~~ 全文完  ~~~~~~~~~ 

 
 



 

附件 I 
 

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劉慧卿議員 , JP 
 
委員  李卓人議員  
 
 張文光議員  
 
 石禮謙議員 , SBS, JP 
 
 黃定光議員 , BBS, JP 
 
 湯家驊議員 , SC 
 
 劉秀成議員 , SBS, JP  
 
 葉國謙議員 , G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合共： 9名委員 ) 
 
 
秘書  劉國昌先生  
 















































 

附件 III 
 

議員辦事處職員人手編制調查  
所得主要資料的概要  

 
 
調查結果  
 
  根據調查所得的數據，每名議員平均營運 3間辦事處，

包括由立法會秘書處提供的中央辦事處。每名議員平均聘請約

7名職員，包括全職和兼職職員。  
 
 
職員的職務  
 
2.  議員的職員 (包括全職職員和兼職職員 )可按其職務分為

3個組別。各組別的職員比例及每組職員的 3項主要職務載述如

下：  
 
 A組 (4%)：只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的職員  ⎯⎯   
 ─  提供資料研究支援；  
 ─  閱覽委員會文件及提供摘要、提出關注事項，以

及擬備在會議上提出的問題；及  
 ─  草擬演辭及文章；  
  
 B組 (39%)：只執行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的職

員  ⎯⎯  
 ─  會見公眾／選民，以及處理查詢和投訴；  
 ─  擬備刊物、通訊、工作報告、宣傳物品；及  
 ─  處理會計事宜；及  
  
 C組 (57%)：同時執行立法會核心職務及與立法會有關

的其他職務的職員  ⎯⎯  
 ─  會見公眾／選民，以及處理查詢和投訴；  
 ─  擬備刊物、通訊、工作報告、宣傳物品；及  
 ─  提供資料研究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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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名議員在 3個組別平均聘請的全職和兼職職員數目如

下：  
 
 每名議員聘請的職員數目 (名 ) 
 A組  B組  C組  合共  
全職職員  0.3 2.3 3.7 6.3 
兼職職員  - 0.6 0.4 1 

 
 
職員的資歷  
 
4.  與另外兩組職員相比，只負責處理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

職務的職員 (B組 )的資歷相對較低。他們的資歷詳情如下 1：  
 

資歷  A組  B組  C組  
小學或以下程度  - 10% - 
中學程度  - 55% 12% 
大專或以上程度  60% 36% 86% 
專業  40% - 1% 

 
 
職員的工作經驗  
 
5.  需要同時處理立法會核心職務及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

職務的職員 (C組 )，較另外兩組的職員具備較多相關工作經驗。

3組職員的相關工作年資如下：  
 
相關工作年資  A組  B組  C組  
少於 1年  25% 24% 13% 
1年至少於 3年  50% 21% 18% 
3年至少於 5年  25% 10% 11% 
5年或以上  - 46% 59% 

 

                                            
1 由於以四捨五入計算，本附件各表內的百分比總和介乎 99%至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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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議員辦事處服務的年資  
 
6.  就全部 3組而言，大部分職員均在現時的議員辦事處工

作少於 3年。  
 
在議員辦事處服務的年資 A組  B組  C組  
少於 3年  60% 56% 59% 
3年至少於 5年  20% 26% 16% 
5年或以上  20% 17% 25% 

 
 
職員的薪酬水平  
 
7.  同時處理立法會核心職務及與立法會有關的其他職務

的全職職員 (C組 )的薪酬水平，是 3組職員之中最高的。 3組職員

的薪酬範圍及平均薪酬如下：  
 

月薪  A組  B組  C組  
5,000元至 9,999元  - 62% 19% 

10,000元至 14,999元  60% 35% 30% 
15,000元至 19,999元  20% - 25% 

20,000元或以上  20% 3% 28% 
平均月薪  15,500元  9,662元  16,797元

 
8.  C組的兼職職員的時薪傾向高於另外兩組職員的時薪。

詳情如下：  
 

時薪  A組  B組  C組  
40元至 49元  - 50% 14% 
50元至 59元  - - 29% 
60元至 69元  - 50% - 
70元或以上  - - 57% 

 



 

   4

附帶福利  
 
9.  除了底薪之外，所有職員均享有強積金福利，過半數職

員亦享有醫療津貼。小部分職員享有牙科、教育和雙薪的福利。 
 

福利  A組  B組  C組  
強積金  100% 100% 100% 
醫療  60% 62% 80% 
牙科  40% 19% 20% 
教育  - 14% 17% 
雙薪  - - 7% 

 
 
議員對擁有一支優秀職員團隊的期望  
 
10.  為使他們的工作獲得有效的支援，議員曾表示希望平均

有 9.4名職員協助他們執行立法會的工作。此外，議員期望聘請

主要為具備相關資歷的全職職員來支援他們的工作。下表顯示

議員期望在 3個組別各有多少名全職職員和兼職職員，以及議員

要求的資歷：  
 

 議員需要的職員數目 (名 ) 
 A組  B組  C組  合共  
全職職員  1.7 3.2 4.1 9.0 
兼職職員  0.1 0.2 0.1 0.4 

 
 議員要求的資歷  
 A組  B組  C組  
中學程度  - 42% 4% 
大專程度  73% 55% 82% 
專業  27%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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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除了人手不足之外，議員的職員的流失率亦偏高。超過

60%的議員聲稱其職員流失率超過 25%。全職職員的平均流失率

為 34%。大部分議員均在招聘和挽留職員為其核心立法會工作和

地區事務提供支援方面遇到困難。超過半數議員認為欠缺事業

發展前景 (92%)、薪金水平過低 (75%)、工作不定時／工時過長

(74%)及附帶福利不足 (66%)，均導致他們難以招聘和挽留職員。 
 
12.  另一方面， 62%的議員職員不滿他們的薪酬水平。 74%
的職員傾向認為，他們現時的薪酬待遇不足以吸引他們在同一

議員辦事處留任整個任期。  



附件 IV 
 
 

就立法會議員對設立地區辦事處的需要進行的調查  
 
  立法會議員於 2010年 10月 20日獲邀參與一項由立法會

秘書處進行、有關立法會議員對設立地區辦事處以服務選民的

需要的調查。該調查是立法會秘書處就個別立法會議員履行立

法會職務所需資源而進行的研究的一部分。是次調查旨在進一

步確定所需的地區辦事處數目、分析地區辦事處的營運特點、

評估營運地區辦事處所需的資源，以及瞭解立法會議員對設立

地區辦事處以履行職務的期望。秘書處亦藉此機會，就將於添

馬艦新立法會綜合大樓提供的中央辦事處，蒐集立法會議員的

意見。  
 
 
調查結果  
 
2.  有 41名立法會議員 (包括經由功能界別選出的 21名議員

及經由地方選區選出的 20名議員 )對調查作出回應。下文陳述的

資料是根據立法會議員的有效回覆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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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辦事處  
 
維持地區辦事處的目的  
 
3.  作出回覆的立法會議員大多數同意，設立地區辦事處可

方便他們聯絡選民、保持對地區事務的接觸，以及為員工提供

工作地方。  
 

目的  
  
 
平均評分  

方便聯絡

公眾／  
選民  

保持對地

區事務的

接觸  

為員工提

供工作  
地方  

其他  

 "1"(極不同意 )至 "6"(極表同意 ) 
功能界別  
(13名回覆者 ) 5.08 4.38 5.00 0.461 

地方選區  
(19名回覆者 ) 5.84 5.68 4.89 0.632 

加權平均  5.53 5.16 4.94 0.56 
 
備註：  
1  維持地區辦事處以便籌辦聚會及活動 (1名回覆者 )  
2  維持地區辦事處以便與地區政府辦事處及機構聯絡；與義工維持聯繫；以

及向市民提供服務 (2名回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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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間地區辦事處的現有辦公地方及人員編制開支  
 
4.  調查顯示，營運 1間地區辦事處的經常開支平均每月約

為 45,000元，包括辦事處營運開支 (8,900元 )，例如租金、管理費、

差餉、地租、公用事業服務收費和電訊費用等，以及職員薪酬

(34,900元 )。調查顯示，每間地區辦事處的平均辦公地方及職員

開支如下：  
 

 
辦公地方開支 * 

元  
職員薪酬  

元  

每間辦事處

合共  
元  

功能界別  15,400 
(10間辦事處 ) 

55,400 
(15間辦事處 )

87,100 
(9間辦事處 )#

地方選區  7,500 
(48間辦事處 ) 

28,200 
(46間辦事處 )

36,500 
(44間辦事處 )#

平均  8,900 
(58間辦事處 ) 

34,900 
(61間辦事處 )

45,000 
(53間辦事處 )

* 包括租金、管理費、差餉、地租、水電、電話線、傳真線及寬頻服務  
#  根據有提供租金及職員薪酬數字的辦事處  
 
 
地區辦事處的使用情況  
 
5.  地區辦事處每周平均開放 5.39日。營運 1間地區辦事處

所需的平均人手為每月 190.56個工時，這等於在辦公時間內每間

辦事處約有 3.16名職員 (包括全職及兼職職員和義工 )駐守。  
 

 

正常每周

辦公日數  
正常月份

的平均  
辦公時數  

辦公時間內

駐守辦事處

的助理的  
平均人數  

功能界別  
(16間辦事處 ) 5.66 207.81 3 

地方選區  
(50間辦事處 ) 5.31 185.04 3.21 

加權平均  5.39 190.56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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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區辦事處可充當資料發放中心，亦可讓立法會議員與

選民面談。調查顯示，選民到訪地區辦事處的次數每月平均約

為 250次：  
  
 每月市民到訪次數 (每間辦事處 ) 
功能界別  
(9間辦事處 ) 141 

地方選區  
(42間辦事處 ) 275 

加權平均 251 
 
7.  從該項調查察悉，下列與立法會相關的服務可透過地區

辦事處向市民提供：  
 

  接見居民／接受投訴  

  收集公眾意見  

  提供法律諮詢  

  籌辦活動  

  提供公共資訊  

  進行研究  

  提供就業資料  

  處理與立法會及轄下委員會會議相關的事務  

  與地區政府辦事處及其他機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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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量的地區辦事處數目  
 
8.  平均而言，作出回覆的立法會議員所建議最適量的地區

辦事處數目為 3.84間，而他們營運的地區辦事處的平均數目現時

為 2.2間：  
 
 回覆者建議最適

量的地區辦事處

的平均數目  

回覆者營運的地

區辦事處  
實際數目  

功能界別   
 

2.31 
(13名回覆者 ) 

1.33 
(12名回覆者 ) 

地方選區  
 

4.89 
(19名回覆者 ) 

2.78 
(18名回覆者 ) 

整體  
 

3.84 
(32名回覆者 ) 

2.20 
(30名回覆者 ) 

 
 
理想的地區辦事處面積  
 
9.  調查顯示，平均而言，回覆者所指理想的地區辦事處面

積為 62平方米，而現時的面積平均只有 34平方米：  
 

 

理想的地區辦事處面積

(平方米 ) 

地區辦事處的

實際面積   
(平方米 ) 

 幅度  
 最多 最少

 
中位數

 
平均 平均  

功能界別  
(13名回覆者 ) 250 30 50 70

39 
(12名回覆者 )

地方選區  
(19名回覆者 )  200 40 50 57

33 
(18名回覆者 )

加權平均  
(32名回覆者 ) 250 30 50 62

34 
(30名回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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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地區辦事處位置 (按物業種類 )  
 
10.  作出回覆的立法會議員表示，最理想的地區辦事處位置

是在公共屋邨 (39%)，其次是公屋範圍內的商場 (16%)或私營物

業內的商場 (12%)。按 32名回覆者所屬意的地區辦事處分布地

點，分類如下：  
 辦公  

樓宇  
商場  回覆者的建議

 
(私營

物業 ) 
(私營

物業 )
(公屋 )

私人

住宅區

公共

屋邨
唐樓

村屋  
政府提

供的處

所  
功能界別  
(13名回覆者 ) 

33% 10% 13% 3% 38% – – 3% 

地方選區  
(19名回覆者 ) 

8% 13% 17% 14% 40% 6% 2% – 

加權平均  14% 12% 16% 11% 39% 5% 2% 1% 
 
 
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每間地區辦事處的估計租金開支  
 
11.  秘書處亦請立法會議員就維持其希望營運的最適量地
區辦事處數目的租金開支，作出估計。平均而言，每間地區辦
事處的估計租金開支約為每月 11,798元：  
 
功能界別  13,541元  
地方選區  11,248元  

加權平均 11,798元  
* 包括租金、管理費、差餉及地租  
 
 
人員編制規模  
 
12.  根據 32名作出回覆的立法會議員所作回應，需要 2名
職員營運 1間地區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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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致地區辦事處目的的其他方法  
 
13.  秘書處亦請立法會議員表明，除設立地區辦事處外，是
否還有其他方法接見選民及履行其他立法會職務。回覆者對其
他方法的評分如下：  
 

其他方法

 
平均評分  

利用電訊系
統，例如電
話、傳真、視
像會議及  
互聯網  

透過通
訊刋物

共用立法會
秘書處因應
議員要求而
設立的分部

辦事處  

使用政府辦
公室／區議
會辦公室與
選民／居民

會晤  
 "1"(極不同意 )至 "6"(極表同意 ) 
功能界別  
(13名回覆者 ) 3.38 3.15 3.08 3.08 

地方選區  
(19名回覆者 ) 3.84 3.37 3.11 2.95 

加權平均 3.66 3.28 3.09 3.00 
 
 
14.  作出回覆的立法會議員亦對上文所示評分背後的理由

給予評分：  
 

理由  
 
 
 
 
 
 
 
 
 

 
平均評分  

鑒於居

民的年

齡及經

濟狀

況，步行

可達的

辦事處

是維繫

居民的

唯一可

行方式  

選民／

居民屬

意在他

們方便

的時間

面談  

融入地

方社羣

可較易

建立  
信任  

須透過

接近選

民／居

民的據

點做更

多外展

工作  

其他溝通

方式只可

發揮輔助

作用   

其他

 "1"(極不同意 )至 "6"(極表同意 ) 
功能界別  
(13名回覆者 ) 2.85 3.46 3.31 3.46 3.23 0.461

地方選區  
(19名回覆者 ) 4.11 4.42 4.53 4.95 4.47 0.322

加權平均  3.59 4.03 4.03 4.34 3.97 0.38
備註：  
1  與業界聯繫 (1名回覆者 )  
2  加深瞭解地區市民的需要 (1名回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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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辦事處  
 
中央辦事處的主要功能  
 
15.  秘書處請議員對中央辦事處 (將設於新立法會綜合大樓 )
的主要功能給予評分。根據 39名作出回覆的立法會議員交回的

意見所得結果載列如下：  
 

 

為議員

及其核

心支援

隊伍提

供工作

地方  

與選民  ／
公眾會晤  

研究

中心

立法會

文件  
貯存庫  

地區辦事

處的規劃

及統籌  
中心  

功能界別  
(19名回覆者 ) 5.37 4.47 5.21 4.95 3.32 

地方選區  
(20名回覆者 ) 5.55 4.60 5.15 5.05 3.90 

加權平均  5.46 4.54 5.18 5.00 3.62 
 
 
駐守中央辦事處的職員人數  
 
16.  為發揮中央辦事處的功能，在作出回覆的立法會議員

中， 60%表明需要 3至 4名職員駐守中央辦事處：  
 
 職員人數  
 0 1-2 3-4 5-6 
功能界別  
(19名回覆者 ) – 17% 66% 17% 

地方選區  
(20名回覆者 ) 5% 10% 55% 30% 

加權平均 3% 13% 6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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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地方不足   
 
17.  鑒於駐守中央辦事處的職員人數及該辦事處發揮的其

他功能，面積 60平方米的中央辦事處只能勉強滿足回覆者對辦

公地方的需求：  
 

面積足夠程度   
"1"(極不同意 )至 "6"(極表同意 ) 

功能界別  
(19名回覆者 ) 2.89 

地方選區  
(20名回覆者 ) 3.25 

加權平均 3.00 
 
 
中央辦事處的額外辦公地方  
 
18.  作出回覆的立法會議員亦表明平均需要 23.85平方米的

額外地方：  
 
 理想的面積增幅  

(平方米 ) 
功能界別  
(19名回覆者 ) 24.74 

地方選區  
(20名回覆者 ) 23.00 

加權平均 23.85 
 
 
 
 
 
 
 
  

 
 
 

 
 

 



附錄 V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0

中層薪金級別

 生效月份

4 4 10 4 1 1 4 4 4 4 4

- (總薪級表第11 至33點) (1) 0% 2.38% -1.64% 0% -3.07% -3.17% 0% 4.62% 5.29% 0% 0.56%

與1999年的基年比較 (2) 100.00% 102.38% 100.70% 100.70% 97.61% 94.52% 94.52% 98.88% 104.11% 104.11% 104.70%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

由每年10月起生效 (3) -5.10% -2.00% -2.30% -2.90% -1.90% 0.40% 1.90% 2.40% 4.50% 1.80% 1.40%

與1999年的基年比較 (4) 94.90% 93.00% 90.86% 88.23% 86.55% 86.90% 88.55% 90.67% 94.75% 96.46% 97.81%

差別 (5)=(1)-(3) 5.10% 4.38% 0.66% 2.90% -1.17% -3.57% -1.90% 2.22% 0.79% -1.80% -0.84%

累計差別 (6)=(2)-(4) 5.10% 9.38% 9.84% 12.47% 11.06% 7.62% 5.97% 8.21% 9.36% 7.65% 6.89%  

公務員薪酬調整(中層薪金級別)與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比較 



回覆者要求的傢具及設備 附錄 VI

中央 辦事處

(A) 全職助理需要的傢具及設備

單價

要求此項目

的回覆者數

目 平均數量

金額

$

數量按四捨

五入以整數

表列

金額

$
問卷所列項目
(a) 桌子 410.00 34 1.00 410.00 1 410.00 △

(b) 側枱 350.00 33 0.97 339.50 1 350.00 △

(c) 抽屜櫃 430.00 34 1.29 554.70 1 430.00 △

(d) 座椅 580.00 34 1.00 580.00 1 580.00 △

(e) 桌上個人電腦連顯示器、Windows 7、Office 及
防毒軟件

10,954.00 34 1.00 10,954.00 1 10,954.00

(f) 筆記簿型電腦、Windows 7、Office 及防毒軟件 12,236.00 15 0.43 5,261.48 0 0.00
(g) 小筆電(上網用小型筆記簿式電腦)、Windows

7、Office及防毒軟件

10,236.00 13 0.38 3,889.68 0 0.00

(h) 平板電腦／輕便式電子手帳等 4,688.00 16 0.47 2,203.36 0 0.00
(i) 打印機 2,400.00 29 0.85 2,040.00 0 0.00 θ
(j) 電腦枱 450.00 17 0.50 225.00 1 450.00
(k) 電話(固網) 85.00 32 0.94 79.90 1 85.00 △

(l) 流動電話 2,000.00 21 0.62 1,240.00 1 2,000.00
(m) 計算機 50.00 32 0.94 47.00 1 50.00
(n) 文件櫃 900.00 31 1.90 1,710.00 2 1,800.00 △

(o) 間隔／壁板／屏風 350.00 29 1.15 402.50 1 350.00
(p) 訪客座椅 230.00 15 0.66 151.80 1 230.00 △

此問題獲34名回覆者回覆 小計 30,088.92 小計 17,689.00
3,885.00

θ 共用網絡打印機 13,804.00

(B) 兼職助理需要的傢具及設備

單價

要求此項目

的回覆者數

目 平均數量

金額

$

數量按四捨

五入以整數

表列

金額

$
問卷所列項目
(a) 桌子 410.00 19 0.95 389.50 1 410.00 △

(b) 側枱 350.00 17 0.85 297.50 1 350.00 △

(c) 抽屜櫃 430.00 19 1.10 473.00 1 430.00 △

(d) 座椅 580.00 20 1.00 580.00 1 580.00 △

(e) 桌上個人電腦連顯示器、Windows 7、Office及
防毒軟件

10,954.00 17 0.85 9,310.90 1 10,954.00

(f) 筆記簿型電腦、Windows 7、Office及防毒軟件 12,236.00 7 0.35 4,282.60 0 0.00
(g) 小筆電(上網用小型筆記簿式電腦)、Windows

7、Office及防毒軟件

10,236.00 3 0.15 1,535.40 0 0.00

(h) 平板電腦／輕便式電子手帳等 4,688.00 3 0.15 703.20 0 0.00
(i) 打印機 2,400.00 5 0.23 552.00 0 0.00
(j) 電腦枱 450.00 8 0.40 180.00 0 0.00
(k) 電話(固網) 85.00 15 0.73 62.05 1 85.00
(l) 流動電話 2,000.00 2 0.10 200.00 0 0.00
(m) 計算機 50.00 12 0.58 29.00 1 50.00
(n) 文件櫃 900.00 17 1.10 990.00 1 900.00
(o) 間隔／壁板／屏風 350.00 15 0.80 280.00 1 350.00
(p) 訪客座椅 230.00 5 0.40 92.00 0 0.00
此問題獲20名回覆者回覆 小計 19,957.15 小計 14,109.00

1,770.00
12,339.00 Ω

Ω

回覆者的要求

以平均計 以整數計

項目

減：秘書處提供的項目  △

回覆者的要求

項目

減：秘書處提供的項目
 △

基於假設每一中央辦事處只為3名全職職員提供標準項目，因此，為一間中央辦事處提供設備／傢具的估計資源，並不包括為

兼職職員提供所需。此處所列的估計數字將用作日後參考。

以平均計 以整數計

p. 1



(C) 一名議員所需的傢具及設備

單價

要求此項目

的回覆者數

目 平均數量

金額

$

數量按四捨

五入以整數

表列

金額

$

問卷所列項目

(a) 桌子 1,750.00 31 1.00 1,750.00 1 1,750.00 △

(b) 側枱 740.00 28 0.90 666.00 1 740.00 △

(c) 抽屜櫃 430.00 30 1.29 554.70 1 430.00 △

(d) 座椅 580.00 31 1.00 580.00 1 580.00 △

(e) 桌上個人電腦連顯示器、Windows 7、Office及
防毒軟件

10,954.00 24 0.77 8,434.58 1 10,954.00 △

(f) 筆記簿型電腦、Windows 7、Office及防毒軟件 12,236.00 26 0.84 10,278.24 1 12,236.00
(g) 小筆電(上網用小型筆記簿式電腦)、Windows

7、 Office及防毒軟件

10,236.00 8 0.26 2,661.36 0 0.00

(h) 平板電腦／輕便式電子手帳等 4,688.00 21 0.68 3,187.84 1 4,688.00
(i) 打印機 2,400.00 21 0.68 1,632.00 1 2,400.00 △

(j) 電腦枱 450.00 13 0.42 189.00 0 0.00
(k) 電話(固網) 85.00 31 1.03 87.55 1 85.00 △

(l) 流動電話 5,000.00 21 0.68 3,400.00 1 5,000.00
(m) 計算機 50.00 24 0.77 38.50 1 50.00
(n) 文件櫃 900.00 27 1.63 1,467.00 2 1,800.00
(o) 間隔／壁板／屏風 350.00 18 0.61 213.50 1 350.00
(p) 訪客座椅 230.00 21 1.35 310.50 1 230.00 △

回覆者建議的項目

(a) 衣櫃 1,200.00 4 0.13 156.00 0 0.00
此問題獲31名回覆者回覆 小計 35,606.77 小計 41,293.00

17,169.00
24,124.00

項目

減：秘書處提供的項目  △

回覆者的要求

以平均計 以整數計

p. 2



(D) 共用地方所需的辦事處傢具及設備

單價

要求此項目

的回覆者數

目 平均數量

金額

$

數量按四捨

五入以整數

表列

金額

$
問卷所列項目
(a)  櫃枱 2,000.00 19 0.73 1,460.00 1 2,000.00
(b) 訪客沙發

•  1座位 2,100.00 11 0.47 987.00 0 0.00
•  2座位 2,800.00 20 0.78 2,184.00 1 2,800.00 △

•  3座位 3,400.00 17 0.69 2,346.00 1 3,400.00
(c)     訪客座椅 230.00 22 3.36 772.80 3 690.00
(d) 牆鐘 100.00 25 0.88 88.00 1 100.00
(e) 電風扇 598.00 24 1.16 693.68 1 598.00
(f)   電腦伺服器 3,070.00 23 0.72 2,210.40 1 3,070.00
(g)   電腦網絡(包括調解器及路由器)，以供

• 有線客戶端 1,190.00 22 0.69 821.10 1 1,190.00
• 無線客戶端 1,190.00 23 0.72 856.80 1 1,190.00

(h) 桌上個人電腦連顯示器、Windows 7、Office及
防毒軟件

10,954.00 24 1.89 20,703.06 2 21,908.00

(i) 電腦枱 450.00 18 1.09 490.50 1 450.00
(j) 會議枱 2,500.00 28 1.03 2,575.00 1 2,500.00
(k) 桌／枱 410.00 21 1.89 774.90 2 820.00
(l) 長椅 950.00 14 1.31 1,244.50 1 950.00
(m) 電視 1,900.00 29 0.94 1,786.00 1 1,900.00
(n)    數碼影像光碟放映／錄影機或影帶錄像機 2,300.00 23 0.72 1,656.00 1 2,300.00
(o)    MP3／卡式磁帶播放機／錄音機 260.00 25 0.78 202.80 1 260.00
(p) 影印機 10,800.00 29 0.94 10,152.00 1 10,800.00
(q) 打印機 4,288.00 26 0.84 3,601.92 1 4,288.00
(r) 掃描機 2,620.00 28 0.91 2,384.20 1 2,620.00
(s) 傳真機 1,000.00 29 0.91 910.00 1 1,000.00
(t) 文件櫃 900.00 29 4.45 4,005.00 4 3,600.00
(u)    間隔／壁板／屏風 350.00 15 1.44 504.00 1 350.00
(v) 攝影機 2,580.00 26 1.06 2,734.80 1 2,580.00
(w) 攝錄機 9,980.00 21 0.66 6,586.80 1 9,980.00
(x) 廣播系統(包括麥克風、揚聲器、混音器、擴音

器等)
7,000.00 24 0.91 6,370.00 1 7,000.00

(y) 高影機 4,485.00 9 0.28 1,255.80 0 0.00
(z) 投影銀幕 900.00 10 0.31 279.00 0 0.00
(aa)  切紙機 2,200.00 20 0.63 1,386.00 1 2,200.00
(ab) 碎紙機 2,080.00 30 0.94 1,955.20 1 2,080.00
(ac) 飲水機 2,500.00 28 0.88 2,200.00 1 2,500.00
(ad) 梯子 338.00 22 0.75 253.50 1 338.00
(ae)  手推車 380.00 25 0.97 368.60 1 380.00
回覆者建議的項目

(a)  白板 290.00 5 0.19 55.10 0 0.00
(b) 咖啡桌 1,030.00 4 0.13 133.90 0 0.00
(c)     高速打印機 32,800.00 1 0.03 984.00 0 0.00
(d) 揚聲器 1,995.00 1 0.25 498.75 0 0.00
(e) 急救箱 71.00 1 0.03 2.13 0 0.00
(f)   滅火器 100.00 1 (註) 0.00 0 0.00
(g)   鍵盤抽屉 400.00 1 0.03 12.00 0 0.00
此問題獲32名回覆者回覆 小計 88,485.24 小計 95,842.00

2,800.00
93,042.00

(註) 按法例要求

項目

減：秘書處提供的項目  △

回覆者的要求

以平均計 以整數計

p. 3



回覆者要求的傢具及設備 附錄 VI

地區辦事處

(A) 全職助理需要的傢具及設備

單價

要求此項目

的回覆者數

目 平均數量

金額

$

數量按四

捨五入以

整數表列

金額

$
問卷所列項目
(a) 桌子 410.00 27 1.04 426.40 1 410.00
(b) 側枱 350.00 22 0.81 283.50 1 350.00
(c) 抽屜櫃 430.00 27 1.52 653.60 2 860.00
(d) 座椅 580.00 27 1.04 603.20 1 580.00
(e) 桌上個人電腦連顯示器、Windows 7、Office 及防

毒軟件

10,954.00 27 1.04 11,392.16 1 10,954.00

(f) 筆記簿型電腦、Windows 7、Office 及防毒軟件 12,236.00 12 0.43 5,261.48 0 0.00
(g) 小筆電(上網用小型筆記簿式電腦)、Windows 7、

Office 及防毒軟件

10,236.00 7 0.26 2,661.36 0 0.00

(h) 平板電腦／輕便式電子手帳等 4,688.00 8 0.30 1,406.40 0 0.00
(i) 打印機 2,400.00 20 0.73 1,752.00 1 - θ
(j) 電腦枱 450.00 13 0.48 216.00 0 0.00
(k) 電話(固網) 85.00 27 1.04 88.40 1 85.00
(l) 流動電話 2,000.00 15 0.56 1,120.00 1 2,000.00
(m) 計算機 50.00 26 1.00 50.00 1 50.00
(n) 文件櫃 900.00 26 1.85 1,665.00 2 1,800.00
(o) 間隔／壁板／屏風 350.00 21 0.93 325.50 1 350.00
回覆者建議的項目
(a) 攝影機 2,580.00 1 0.04 103.20 0 0.00
此問題題獲27名回覆者回覆 小計 28,008.20 小計 17,439.00

θ 共用網絡打印機

(B) 兼職助理需要的傢具及設備

單價

要求此項目

的回覆者數

目 平均數量

金額

$

數量按四

捨五入以

整數表列

金額

$
問卷所列項目
(a) 桌子 410.00 22 0.81 332.10 1 410.00
(b) 側枱 350.00 15 0.56 196.00 1 350.00
(c) 抽屜櫃 430.00 21 0.96 412.80 1 430.00
(d) 座椅 580.00 22 0.81 469.80 1 580.00
(e) 桌上個人電腦連顯示器、Windows 7、Office及防

毒軟件

10,954.00 19 0.70 7,667.80 1 10,954.00

(f) 筆記簿型電腦、Windows 7、Office及防毒軟件 12,236.00 6 0.22 2,691.92 0 0.00
(g) 小筆電(上網用小型筆記簿式電腦)、Windows 7、

Office及防毒軟件

10,236.00 3 0.11 1,125.96 0 0.00

(h) 平板電腦／輕便式電子手帳等 4,688.00 3 0.11 515.68 0 0.00
(i) 打印機 2,400.00 5 0.16 384.00 0 0.00
(j) 電腦枱 450.00 10 0.37 166.50 0 0.00
(k) 電話(固網) 85.00 12 0.43 36.55 0 0.00
(l) 流動電話 2,000.00 5 0.19 380.00 0 0.00
(m) 計算機 50.00 14 0.52 26.00 1 50.00
(n) 文件櫃 900.00 19 0.78 702.00 1 900.00
(o) 間隔／壁板／屏風 350.00 15 0.67 234.50 1 350.00
此問題題獲27名回覆者回覆 小計 15,341.61 小計 14,024.00 Ω

Ω

回覆者的要求

以平均計 以整數計

項目

回覆者的要求

以平均計 以整數計

項目

基於假設每一地區辦事處只為兩名全職職員提供標準項目，因此，為一間地區辦事處提供設備／傢具的估計資源，並不包括

為兼職職員提供所需。此處所列的估計數字將用作日後參考。

p. 1



(C) 一名議員所需的傢具及設備

單價

要求此項目

的回覆者數

目 平均數量

金額

$

數量按四

捨五入以

整數表列

金額

$
問卷所列項目
(a) 桌子 1,750.00 27 1.04 1,820.00 1 1,750.00
(b) 側枱 740.00 23 0.89 658.60 1 740.00
(c) 抽屜櫃 430.00 26 1.67 718.10 2 860.00
(d) 座椅 580.00 27 1.04 603.20 1 580.00
(e) 桌上個人電腦連顯示器、Windows 7、Office及防

毒軟件

10,954.00 24 0.89 9,749.06 1 10,954.00

(f) 筆記簿型電腦、Windows 7、Office及防毒軟件 12,236.00 21 0.78 - 1 - ＃

(g) 小筆電(上網用小型筆記簿式電腦)、Windows 7、
Office及防毒軟件

10,236.00 10 0.37 - 0 - ＃

(h) 平板電腦／輕便式電子手帳等 4,688.00 20 0.74 - 1 - ＃

(i) 打印機 2,400.00 16 0.56 1,344.00 1 - θ
(j) 電腦枱 450.00 12 0.44 198.00 0 0.00
(k) 電話(固網) 85.00 23 0.89 75.65 1 85.00
(l) 流動電話 5,000.00 24 0.93 - 1 - ＃

(m) 計算機 50.00 21 0.81 40.50 1 50.00
(n) 文件櫃 900.00 23 1.33 1,197.00 1 900.00
(o) 間隔／壁板／屏風 350.00 17 0.78 273.00 1 350.00
回覆者建議的項目
(a) 攝影機 2,580.00 1 0.04 103.20 0 0.00
此問題獲27名回覆者回覆 小計 16,780.31 小計 16,269.00

＃ 供議員使用已包括在中央辦事處傢具及設備清單內的流動項目

θ 共用網絡打印機

回覆者的要求

以平均計 以整數計

項目

p. 2



(D) 共用地方所需的辦事處傢具及設備

單價

要求此項目

的回覆者數

目 平均數量

金額

$

數量按四

捨五入以

整數表列

金額

$
問卷所列項目
(a)  捲閘 2,650.00 21 0.78 2,067.00 1 2,650.00
(b) 櫃枱 2,000.00 21 1.04 2,080.00 1 2,000.00
(c)    訪客沙發

•  1座位 2,100.00 5 0.19 399.00 0 0.00
•  2座位 2,800.00 13 0.48 1,344.00 0 0.00
•  3座位 3,400.00 12 0.48 1,632.00 0 0.00

(d) 訪客座椅 230.00 26 6.93 1,593.90 7 1,610.00
(e) 牆鐘 100.00 26 1.00 100.00 1 100.00
(f)   冷氣機

• 分體式 5,780.00 20 1.04 6,011.20 1 5,780.00
• 窗口式 4,480.00 12 0.70 3,136.00 1 4,480.00

(g)   電風扇 598.00 22 1.19 711.62 1 598.00
(h) 電腦伺服器 3,070.00 19 0.78 2,394.60 1 3,070.00
(i) 電腦網絡(包括調解器及路由器)，以供

• 有線客戶端 1,190.00 20 0.74 880.60 1 1,190.00
• 無線客戶端 1,190.00 19 0.70 833.00 1 1,190.00

(j) 桌上個人電腦連顯示器、Windows 7、Office及防

毒軟件

10,954.00 20 1.93 21,141.22 2 21,908.00

(k) 電腦枱 450.00 17 1.56 702.00 2 900.00
(l) 會議枱 2,500.00 23 1.07 2,675.00 1 2,500.00
(m) 桌／枱 410.00 21 2.57 1,053.70 3 1,230.00
(n)    長椅 950.00 14 1.63 1,548.50 2 1,900.00
(o)    電視 1,900.00 23 0.85 1,615.00 1 1,900.00
(p) 數碼影像光碟放映／錄影機或影帶錄像機 2,300.00 18 0.67 1,541.00 1 2,300.00
(q) MP3／卡式磁帶播放機／錄音機 260.00 22 0.93 241.80 1 260.00
(r) 影印機 10,800.00 26 1.04 11,232.00 1 10,800.00
(s) 打印機 4,288.00 23 1.00 4,288.00 1 4,288.00
(t) 掃描機 2,620.00 23 0.93 2,436.60 1 2,620.00
(u)    傳真機 1,000.00 26 0.96 960.00 1 1,000.00
(v) 文件櫃 900.00 24 4.00 3,600.00 4 3,600.00
(w) 間隔／壁板／屏風 350.00 20 1.96 686.00 2 700.00
(x) 攝影機 2,580.00 21 0.89 2,296.20 1 2,580.00
(y) 攝錄機 9,980.00 20 0.74 7,385.20 1 9,980.00
(z) 廣播系統(包括麥克風、揚聲器、混音器、擴音器

等)
7,000.00 21 1.43 10,010.00 1 7,000.00

(aa)  高影機 4,485.00 10 0.37 1,659.45 0 0.00
(ab) 投影銀幕 900.00 11 0.41 369.00 0 0.00
(ac) 切紙機 2,200.00 20 0.81 1,782.00 1 2,200.00
(ad) 碎紙機 2,080.00 27 1.00 2,080.00 1 2,080.00
(ae)  飲水機 2,500.00 26 0.96 2,400.00 1 2,500.00
(af)  微波爐 570.00 27 1.00 570.00 1 570.00
(ag) 雪櫃 2,780.00 27 1.00 2,780.00 1 2,780.00
(ah) 水壺(煲) 585.00 22 0.81 473.85 1 585.00
(ai)   吸塵機 628.00 23 0.85 533.80 1 628.00
(aj)  梯子 338.00 23 1.04 351.52 1 338.00
(ak) 手推車 380.00 24 1.63 619.40 2 760.00
(al) 發電機(戶外活動用) 4,100.00 9 0.33 1,353.00 0 0.00
(am) 汽車電池(戶外活動用) 1,306.00 6 0.22 287.32 0 0.00
回覆者建議的項目
(a)  閉路電視系統 2,000.00 3 0.11 220.00 0 0.00
(b) 空氣清新機 3,500.00 2 0.07 245.00 0 0.00
(c)    高速打印機 32,800.00 1 0.04 1,312.00 0 0.00
(d) 急救箱 71.00 2 0.07 4.97 0 0.00
(e) 白板 290.00 2 0.07 20.30 0 0.00
(f)   滅火器 100.00 1 (註) 0.00 0 0.00
(h) 鍵盤抽屜 350.00 1 0.11 38.50 0 0.00
(i) 摺椅 100.00 1 1.85 185.00 2 200.00
(j) 摺枱 600.00 1 0.15 90.00 0 0.00
此問題題獲27名回覆者回覆 小計 113,970.25 小計 110,775.00

(註) 按法例要求

項目

回覆者的要求

以平均計 以整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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